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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航空器失事調查訓練係為培育本會新進飛航事故調查員的重要基本訓練科

目，歷年來本會皆編列預算安排新進技術同仁赴國外訓練機關（構）接受該訓

練 ，以使本會新進技術同仁能與國際飛航事故調查接軌。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以下

簡稱 NTSB）之訓練中心為國際知名之航空事故調查訓練機構，其每年皆辦理 2

次「航空器失事調查（Basic Aircraft Accident Investigation Course）」訓

練，每次課程為期 2週，並開放其他調查機構參與。本課程旨在提供參加學員一

概觀的視野，使其了解航空器事故調查所需具備的程序、方法及技巧。本課程亦

例舉 NTSB 的相關調查案例。涵蓋領域包括：調查程序、飛航操作、飛機系統、

航空器飛航性能、渦輪及往復式發動機、火災與爆炸、天氣、雷達分析、生還因

素等。 

本次訓練課程亦包含學習其他先進國家調查機構之運作模式、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ICAO）及美國相關

的調查法規與經驗，以及相關專業分組之蒐集事故資料的方向及調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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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2.1 NTSB訓練中心簡介 

NTSB 訓練中心位於美國華盛頓杜勒斯（Dulles）國際機場北邊約 10英里處

之亞斯本（Ashburn）市，如圖 2-1，訓練中心設施外觀如圖 2-2 所示。雖然位

於離華盛頓特區較遠之市郊地帶，但由於附近飯店多提供 5英里距離內之免費接

駁車服務，因此在住宿及通勤的安排上相對方便。訓練中心周遭無餐廳或商店，

離最近的商業區 Dulles Town Center約需 10 分鐘車程，所幸訓練中心每日提供

午餐及茶點，讓學員們可以於休息區中輕鬆飲食之外，更能把握難得的休息時間

進行交流。 

授課講師以 NTSB 現任或退休之調查人員為主，少數課程由航空器製造商技

術人員、大學教授及他國飛安調查人員授課。 

訓練中心採無紙化環保政策，上課前提供每位學員一具包含所有課程資料之

隨身碟，學員可以自行攜帶電腦使用課程資料，而且每個座位皆提供電源及網路

孔，並提供一組無線網路帳號密碼予學員們使用，教室內授課情形如圖 2-3所示。 

 

圖 2-1 訓練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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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NTSB訓練中心外觀 

 

圖 2-3NTSB訓練教室全景 

2.2 學員介紹 

本期學員共計 78人，主要來自美國，包含：NTSB新進人員、美國聯邦航空

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技術人員、波音公司、美國軍

方、達美航空及安麗航空等，其他外籍學員除本會 2 位參訓人員以外，還包括：

法國航空事故調查局（BEA）、巴西民航局、巴哈馬民航局、泰國皇家空軍、牙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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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民航局等 10多個國家人員參訓，學員專長涵蓋航空器駕駛、航管、機務維修、

安全分析、工程師、飛航事故調查人員等，學員名冊如附錄一。 

2.3 課程簡介 

本次訓練為期十天，課程表如下： 

第一天 2012年9月10日 8:45 am – 5:00 pm  

0845-0900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to Academy － Dr. Paul F. Schuda  

0900-1100 NTSB Mission, Operating Rules and Legal Authority － GC 

Robert Combs  

1100-1200 Conducting a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Preparation & 

Initiation －   AS Debra Eckrote  

1200-1300 LUNCH  

1300-1700 Conducting a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Documentation － AS 

Debra Eckrote  

第二天 2012年9月11日 8:00 am – 4:00 pm  

0800-1000 Conducting a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Cont）: On-Scene 

Wrap-up, Follow-up Investigations & Preparing Reports － AS 

Debra Eckrote  

1000-1200 Accident Site Management － AS Bob Swaim  

1200-1300 LUNCH  

1300-1500 Major Domestic Investigations － AS Bill English  

1500-1600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 AS Bill English  

第三天 2012年9月12日 8:00 am – 6:00 pm  

0800-1200 Cognitive Interviewing － Dr. Ron Fisher  

1200-1300 Lunch  

1300-1600 Aircraft Systems & Party Perspective － Steve Miller  

1600-1700 Safety Recommendations － SR Jeff Marcus  

1700-1800 Recent Safety Recommendations － AS Dana Schulze  

第四天 2012年9月13日 8:00 am – 5:30 pm  

0800-1000 Survival Factors & Airports － AS Jason Fedok  

1000-1230 Air Traffic Control － AS Scott Dunham  

1230-133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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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Flight Crew Operational Factors － AS David Lawrence  

1530-1730 Weather-Related Accidents － AS Donald Eick  

第五天 2012年9月14日 8:00 am – 5:00 pm  

0800-1200 Investigative Reasoning － AS Dana Schulze  

1200-1300 LUNCH  

1300-1700 Aircraft Performance － RE Tim Burtch September 5, 2012  

第六天 2012年9月17日 8:00 am – 4:30 pm  

0800-1000 Chemical, Biological & Radiological Hazards － MD Dr. Paul 

F.    Schuda  

1000- 1200 Recorders － RE James Cash  

1200-1300 LUNCH  

1300-1430 Fracture Recognition － RE Matthew Fox  

1430-1630 TWA 800 Case Study/Tutorial － Robert Benzon  

第七天 2012年9月18日 8:00 am – 5:30 pm  

0800-1130 and 1230-1600  

1. In-Flight Breakups and Mid-Air Collisions w/Exercise （3.5 

hrs）－ Keith McGuire  

   2. Turbine Engines （3.5 hrs）－ AS James Hookey/J.P. Scarfo  

1130-1230 LUNCH  

1600-1730 Major Foreign Investigations － AS Frank Hilldrup  

第八天 2012年9月19日 8:00 am – 4:30 pm  

0800-1000 Crash Dynamics － AS John Clark  

1000-1230 Biomedical Issues i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 RE Kristin 

Poland  

1230-1330 LUNCH  

1330-1630 Fire-Related Accidents w/Exercise － Nancy McAtee  

第九天 2012年9月20日 8:30 am – 5:00 pm  

0830-1130 and 1230-1530  

1.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587 Tutorial （3.0 hrs）－ Robert 

Benzon  

   2. Human Performance （3.0 hrs）－ AS Evan By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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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30 LUNCH  

1530-1700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 Lt. Col. Christoph 

Schlueter  

第十天 2012年9月21日 8:30 am – 1:30 pm  

0830-0930 Assisting Family Members － TDA Paul Sledzik  

0930-1100 Media Relations － PA Peter Knudson & AS Paul Cox  

1100-1230 Working Lunch - Board Meetings & Public Hearings － AS John 

   DeLisi  

1230-1330 Wrap-up and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MD= Managing Director  

GC=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AS=Office of Aviation Safety  

RE=Office of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TDA=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Disaster Assistance  

SR=Office of Safety Recommendations 

 

2.3.1 第一天課程 

2.3.1.1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概述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係於 1967年由國會設立於交通部下，1975年始改

制為美國聯邦政府轄下的獨立機關，其法源依據為 Chapter 11 of Title 49 of 

United States Code （U.S.C.） 及 49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Part 800，委員會的任務為透過事故調查程序，評定事故之事實及情境，判斷可

能肇因，提出安全改善建議及飛安研究，以提升運輸安全環境，其調查對象包含：

航空、鐵道、海運、公路、油管及重大海事傷亡。 

美國 NTSB 設置 5 位委員，每位委員任期 5 年，其中一位委員由總統提名經

國會同意任命為主任委員，另一位由總統指派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

委員任期 2 年，現職之主任委員為 Ms. Deborah A. P. Hersman，委員如圖

2.3.1-1，組織架構圖如圖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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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現職委員 

 

圖 2.3.1-2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架構 

 

2.3.1.2 NTSB 法規及權責 

重點摘錄如下： 

＊ 1940 年依據民用航空法成立的民航委員會（Civil Aeronautics Board, 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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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NTSB之前身。 

＊ 1967 年 NTSB 設立於交通部轄下，1975 年始改制為獨立機關。NTSB 之法源

依據為 Chapter 11 of Title 49 of United States Code （U.S.C.） 及 49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Part 800。 

＊ 委員會的任務為：透過事故調查程序，評定事故之事實及情境，判斷可能肇

因，提出安全改善建議及飛安研究，以提升運輸安全。 

＊ 調查對象包含：航空、鐵道、公路、油管及重大海事傷亡。 

＊ NTSB 應調查民航及公務航空器事故，不包含軍機或國安單位之航空器。 

＊ NTSB 較美國其他政府部門擁有調查優先權，但 NTSB需提供美國其他政府部

門適當參與調查之權利，然而這些部門不參與研判事故之可能肇因。 

＊ 當檢調機構或 NTSB 發現事故與犯罪行為有關時，事故調查作業改由 FBI 負

責，NTSB轉為技術輔助角色。 

＊ 航空器事故通報及殘骸、紀錄器等證物保存相關法規定義於（49 C.F.R. 

§830.1~§830.15） 

＊ 事故調查程序定義於（49 C.F.R. §831.1~§831.14），其中§831.11 規範協

助調查團（Party）之權責。 

＊ 協助調查團成員由主任調查官（Investigator In Charge, IIC）基於其專

業之判斷指定那些單位或人員可以參加，僅限於其員工、功能、活動、產品

與失事或意外有關且能積極提供適當之合格技術人員協助調查之個人、政府

機構、公司及協會為限。 

＊ 協助調查團成員除了固定參與的 FAA 以外，其他參與成員須簽署聲明書

（Statement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to NTSB Investigation） 。 

＊ 協助調查團成員不得有任何代表權利主張者或保險公司之人員，成員均不得

具有法律職位，未能遵守這些規定者會有包括喪失參與資格在內之處罰。 

＊ 於事故調查過程中， NTSB為發布事故相關資訊之唯一機構。 

 

2.3.1.3 執行與管理事故調查 

課程主要分為以下 3 大項，分別於第 1 天及第 2 天授課，重點在說明 NTSB

調查人員如何準備、進行以及完成事故調查工作內容。 

1. 準備及初始作業：包含先遣小組備勤、接獲通報與啟動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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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場調查作業：包含如何抵達現場、抵達現場之注意事項、每日之現場工作

紀錄。 

3. 後續調查作業：包含報告之撰寫。 

重點摘錄如下： 

國際民航組織文件1指出，理想的調查員必須訓練有素、具有好奇心、奉獻、

勤奮、耐心、謙遜、正直以及有毅力等特質。 

＊ 調查人員必須清楚了解飛航事故的定義、分類，於接獲事故通報時方可判別

是否為飛航事故及啟動調查程序。 

＊ 先遣小組的個人裝備（go-bag）必須隨時準備好，裡面應包含：個人衣物（雨

鞋、工作鞋、保暖衣、襯衫等）與調查所需要的工具，例如：數位相機、錄

音筆、捲尺、筆記本、鉗子、剪刀、鏡子等，NTSB 提供之裝備清單如附錄

二。 

＊ NTSB 調查員之識別證，賦有其法定權力義務，便於進出事故現場或機場，

另外 NTSB亦提供各機關之聯絡電話小冊子，供調查員隨身攜帶使用。 

＊ NTSB 設置聯絡中心（Communication Center），於接獲事故通知時派遣人員

趕赴事故現場，輪值者要有隨時都可能要趕赴事故現場執行任務的心理準

備。 

＊ 接獲通報時應立即聯繫 FAA當地的代表、機場場站人員、航空公司、當地的

警察單位等，並通知飛機與發動機製造商。 

＊ 至現場作業時亦須攜帶空白的初步報告、參與協助調查團文件、證物保管

單、證物標籤等文件，並於返回辦公室前完成各組之 Field Note。 

＊ 依據所蒐集的資料，決定動員調查人例的規模。例如現場的位置、死傷的人

數、飛機的機型、營運的種類、目擊證人的描述等。 

＊ 依據事故發生的地點、時間的急迫性決定趕赴現場的運輸工具，NTSB 除了

使用汽車或是一般客機航班外，NTSB人員得以使用觀察員座（jump seat）

以增加機動性。搭乘客機的觀察員座時需要與航空公司協調，向其主管說明

狀況，並簽署文件。 

＊ NTSB 在全美擁有約 50名調查員可在第一時間趕赴事故現場。 

                                            

1
 ICAO Doc 9756, Manual of Aircraft Accident and Incident Investigation, Part I, Chapter 2 

Th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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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現場後先與指揮官詢問現場狀況，表明 NTSB的工作任務，並尋求協助。

而後聽取簡報，並開始確保現場的安全狀況。 

＊ 與協助調查團成員一起作業，協助調查團的組織僅有在美國境內存在，國外

的相關代表則依循 ICAO的規定稱為授權代表（Accredited Representative, 

AR）。 

＊ 在事故現場調查階段，僅有委員會委員、指定發言人或主任調查官可針對事

實資料進行對外發言。 

＊ 現場調查時需注意飛機殘骸、環境危害、生物血源性病毒對人體的危害，並

須建立安全警戒區域，穿戴適當之防護裝備方可進入檢視殘骸。 

＊ 進行殘骸分布的描繪，利用方格圖，將殘骸的分布、與環境地形的相對關係、

遺留在地面或樹上的痕跡等進行繪製，進而判定飛機墜毀的路徑。 

＊ 以順時針方向對現場殘骸記錄，並逐一拍攝控制面、機身、起落架、發動機、

駕駛艙儀表板、燃油系統、電力系統、液壓系統之損壞情形 

＊ 現場作業時，依須注意並完成下列事項： 

 移動並清理殘骸 

 取得維修紀錄 

 取得飛行紀錄 

 對燃油、液壓油、滑油進行採樣 

 取得載重平衡資料 

 訪談目擊證人 

 撰寫飛航經過 

 取得或聆聽航管錄音紀錄 

 蒐集雷達資料 

＊ NTSB 得以對飛航事故中喪生的飛行員進行解剖以釐清死亡原因，進而找出

事故可能肇因。 

＊ 接近完成現場作業時，應共同討論發生事故可能的原因，並依事故規模得召

開每日進度會議，後續須進行的調查作業內容，以及處理殘骸搬運事宜。 

＊ 自事故現場返回後應將蒐集到之事實資料供給調查團隊成員，檢視取得之文

件，進行後續之分析工作與報告撰寫。 

＊ 分析作業應包括下列事項：  

 發動機拆解  

 航機系統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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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航操作分析  

 殘骸拆解檢驗，如材料金相試驗  

 飛航紀錄器解讀  

 人為因素分析  

 生還因素分析  

 天氣與航管資料分析  

＊ 撰寫事故經過，撰寫調查報告草案以及草擬飛安改善建議。 

＊ 另外針對 NTSB 所發布的調查報告格式共有 6種，說明如下： 

 重大飛航事故的調查報告為藍色封面紙本印刷，依照 ICAO 附件 13格式

撰寫。 

 重大的普通航空業事故之調查報告稱為「Brief Report」，僅只發布 PDF

檔案格式之電子式調查報告，內容包含事實資料、分析、以及結論，約

在事故發生後 15個月內完成。 

 一般的普通航空業事故之 Typical GA Field Factual Report，內容僅

包含事實資料，格式不完全遵照 Annex 13，在事故發生後 4~6 個月內

完成，公布在網站。 

 對於沒有人員傷亡的普通航空業事故，另外有 Limit Report，是簡短

的事實資料報告。 

 若人員無受傷，另有「C-form Report」，報告僅有一頁，目的僅是要蒐

集事實資料，在事故發生後 30天內完成。 

 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完成後不公布，僅供 NTSB內部使用。 

＊ NTSB 調查團隊並未設置有助理，所有調查工作皆由調查員自行完成。NTSB

有專門技術報告撰寫人（technical writer or report writer），與主任調

查官共同完成的報告撰寫後將交給委員會委員審核。 

 

2.3.2 第二天課程 

2.3.2.1 事故現場管理 

本課程主要從結構專業領域來介紹事故現場的管理原則，主要內容包括現場

指揮官、保全事故現場、現場安全、現場記錄作業、殘骸搜尋到存放以及相關檢

驗測試。 

1. 現場指揮官 

首先就任務分組可以區分為現場及非現場作業人員，以 IIC所在的任務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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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始，非事故現場人員包含飛操、氣象、紀錄器及性能等分組，以上分組都

有各自的召集人且能分頭作業。反之必須在現場作業的系統、結構、發動機以及

生還因素甚至其他有需要進入現場之分組，都必須仰賴現場管理來協調運作，因

此現場指揮官就擔負起事故現場管理的角色。 

通常現場指揮官的指派會因事故規模而有兩種選擇：在大型飛航事故發生時

因為 IIC 需要協調管理大量的作業，因此多由在現場的結構分組召集人分擔現場

指揮官的工作。而區域性的小規模飛航事故，則通常由該區域之分區 IIC，或是

由單一現場調查員自己管理現場。 

而現場調查官必須具備的特質包括： 

 在現場隨時能夠接觸聯繫。 

 對於調查目標具備廣泛的知識。 

 了解對於現場管理之需求、風險及連絡手段，確認現場之進入動線，如

果可以擬訂災害處理計畫及管理方案將會更有利於現場管理的進行。 

 了解自己必須成為當地相關單位與調查員之間之聯絡窗口。 

 勇於做決定。 

 以事故現場管理為優先任務。 

而現場調查員在行動上可分粗略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行前準備，包括：

所需容器、背包、工作鞋、生化防護服、隔離道具等等，第二階段則為進入現場

且制訂相關現場規定、注意事項等，提供給所有在現場之作業人員。 

2. 保全事故現場 

飛航事故可能發生於任何地點，如機場地帶、公開場所、私人土地、海上甚

至其他國家，此時需考慮該事故現場是否容易讓媒體或一般大眾侵入，然後再考

慮對於該現場之保全手段，比如現地執法機構、暫定的限航區（TFR）、軍方單位、

民防單位或是簽約之民間保全單位，如圖 2.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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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1 受當地軍方保全之事故現場 

課堂上並分別舉出發生於美國國內以及國外之事故案例，於美國國內發生之

事故可請求當地警方或消防隊協助快速封鎖現場，有的警消單位裡亦有受過災害

現場管理的專門人員可以協助協調現場保全作業，並有可依循之合作協議進行現

場管理之協同作業。國外之事故依國情不同，如較落後地區發生的事故往往會引

起當地民眾的大騷動，除現場萬頭鑽動之外，當地媒體人員、居民及傷亡者家屬

亦可能混在調查團隊之中進入現場，增加現場保全之困難。 

3. 現場安全 

在事故現場必須注意可能的危害物質，包括：化學物質（液壓油等）、加壓

之容器或輪胎、爆裂物（爆竹或火藥）、燃料/油品、複合材料以及煙塵等，另外

還需注意血媒性生化物質危害，需依賴標定危害區域、穿著生化防護衣（如圖

2.3.2-2 ）以及稀釋漂白水清洗以保護調查人員。對應充滿尖銳破壞構造物或是

燃燒過的事故機艙內部，需要準備厚底防護鞋、手套以及口罩或防護面罩以避免

煙塵危害。另外亦必須考量事故地點之溫濕度、降水（雨/雪）機率、海拔高度

及殘骸狀況，決定所需之安全防護裝備。 

NTSB 另外準備了一份現場風險評估表供 IIC 及現場指揮官填寫，用以在到

達現場之前評估現場風險，重點是事故已經發生，不需要增加不必要的風險，尤

其是現場作業人員通常比較激動，需要事先掌握相關之可能風險因子。 



 

ASC-TRM-12-12-001 
15 

 

圖 2.3.2-2 NTSB現場作業生化防護裝備 

4. 現場作業及紀錄 

到達事故現場記錄的方式首重由外而內，在開始調查作業以前先環繞現場外

圈進行巨觀的記錄，可以的話取得空中俯瞰資訊更助於釐清整個現場的規模，並

依據整體現場之危害可能擬訂現場作業方法，如規劃動線以及增加額外的防護裝

備等。如果已經事先由航空器製造商取得該型機之大部圖解，將有助於記錄航機

受損之情形，如果可以從網路上取得事故機過去之照片亦有助於殘骸部件之判

斷。現場紀錄務必著重於事實資料而非片面或主觀的分析，藉由航空器製造商參

與調查的專家判斷各殘骸屬於機上何種部位之後，使用圖型、示意圖或是相機記

錄各個受損狀況，完成記錄之殘骸部件即可移開以利後續調查之進行。殘骸分布

圖之紀錄，可以使用顏色標記航機各個主要部位，將有助於由分布狀況求得與時

間序列有關之線索如圖 2.3.2-3所示。並使用參考線、方格紙或是有辦法取得的

現場空照圖進行殘骸分布圖及現場相關軌跡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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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3 以顏色區分回收位置之殘骸分布圖 

5. 殘骸搜尋到存放 

通常在陸上發生的事故，可以在詳細的事故現場完成記錄之後，將殘骸以最

快的速度回收完成，但在海上發現的事故需配合回收作業同時進行殘骸之相片記

錄工作及第一手的損壞判斷，現場調查官必須先判斷殘骸上的損傷是事故造成或

是來自回收作業所造成的二次損傷。以華航澎湖空難為例，一共進行 2個月以上

的海上作業，並且由航空公司支付每日 8萬美金的打撈船作業費用。在大型事故

中，回收的殘骸將逐件列表記錄，並存放在被保全的場所中如圖 2.3.2-4 所示，

在調查作業結束後，除了任何必須保留做為事後調查所須之關鍵組件以外，其他

殘骸得以歸還該航機之所有權人，而普通私人航空器事故通常在現場作業結束之

後，可不經正式文件歸還給相關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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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4 存放於棚廠內之回收残骸 

6. 相關檢驗測試 

殘骸不會說謊，因此使用殘骸進行相關檢驗，通常會是最有說服力之證據，

為了利於判斷失效原因，會將残骸依照航機原本之部件位置做分類排放，此時需

依事故特性考慮該從外表面/內表面檢視、是否需要擺出全機或只需重點部位、

有多少空間可用來收容殘骸、哪些部分會是重點、可供檢視的殘骸有多少以及何

時該作決擇。課程中以 CI611及哥倫比亞太空梭事故為例，CI611的重點在於內

側表面、需用到的是 Sec 48（機尾） 殘骸、可用空間為 100x300呎、重點區域

在機身底部、回收之殘骸量為全機 75%、重點部分決定的時間點是在殘骸打撈結

束後的 6個月；哥倫比亞太空梭的調查重點在外側表面、需要用到全機殘骸進行

評估、可用空間為 200x250呎、殘骸回收率為 35%，不過在事故發生一週左右即

決定要進行此等殘骸回收作業規模，直到回收作業結束後才有統計數據及決定重

點的調查方向。有時在分析作業完成掌握特定原因之後，為了利於對大眾講解事

故之原因，會進行殘骸之 3D重組作業如圖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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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5 波音 747後段機身残骸 3D 重組成 

 

2.3.2.2 重大飛航事故調查 

本堂課重點為重大事故調查之構成、相關參與者、現場作業流程、與 ICAO 

Annex 13相關之程序、調查後續作業以及調查階段相關進程等。 

事故的分類，目前 NTSB 區分『重大』以及『地區性』事故主要依據事故機

為民航運輸用途或是普通、私人用途，另外也依據事故規模做為判斷。而在事故

或事件之判斷標準則包括：主結構是否損傷、人員傷亡或是具有危害飛航安全之

虞、必須回報之事件。 

NTSB 航空調查部門在全美各地有 4個區域總部(Regional HQ)及 5個區域調

查辦公室(Regional office)，而位於華盛頓 DC 的總部負責重大飛航事故之調

查，調查部門包括：飛航操作、航空工程、生還及人為因素等專業分組，研究及

工程部門則包括：紀錄器解讀、載具性能分析、材料實驗室、安全研究、動畫及

製圖等專業，另外也有一個支援辦公室事負責調查所需之支援工作。 

事故調查先遣小組(Go Team)，包含 IIC 以及事故調查各專業領域之專家，

並包括負責對外的委員會成員，以及罹難者家庭支援成員等必要之支援資源。Go 

Team 之中的委員會成員通常擔負起現場發言人的角色。需要與媒體互動、進行

家庭支援活動、並與中央、地區政府及現場執法機構接觸，但不負責調查作業相

關工作。 

在重大飛航事故發生的初始階段，該地區負責之 NTSB地區辦公室與當地 FAA

辦公室需負責進行現場保全及出入管制，與第一時間現場單位合作，建立媒體連

絡管道，保全紀錄器以及易消失證據，最後與 NTSB本部協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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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辦公室的人員則負責組織家庭支援活動、提供家屬簡報、與其他支援機

構聯繫、做為與當地政府連絡窗口、面對記者及大眾媒體、並負責通訊技術及後

勤的支援等工作。 

調查團隊則由 IIC率領各個專業領域之召集人，包括：飛航操作、人為因素、

空中交通管制、天氣因素、結構、飛機系統、發動機、機務、紀錄器、生還因素、

場站、飛機性能以及材料實驗室等領域。 

參與調查之協助成員包括：航空公司、監理機構或是航空器製造商等，由單

一窗口統一協調，如圖 2.3.2-6所示。透過參與相對應之專業分組，提供技術專

業支援，必且得以針對事故中之調查發現提出與安全有關之提案，在法律上亦需

要 FAA共同參與調查。 

 

圖 2.3.2-6 現場調查團隊組織圖 

現場的每日作業流程由事故現場的調查指揮中心管控，該中心並不等同於消

救單位所成立的事故應變中心。整個事故調查作業由調查組織會議開始，它將組

成共同的調查團隊開始，規劃每日晨間工作，再由各窗口進行各單位提報，且當

日工作結束後並進行當日的進度報告。 

開始進入現場作業之後，各專業分組調查工作由分組召集人負責，不同分組

之間透過單一窗口聯繫，並透過現場筆記( Field Note)逐一記錄在現場的事實

發現，及規劃未來的調查方向，藉由各分組的進度提報以分享最新的調查進度及

遭遇的問題。 

對於媒體關係上，NTSB 是以公務機關的身份，由委員會成員及 IIC 負責對

外發言，同時委員會舉行每日例行性記者會，發言內容的優先準則是依照往例，

過去可以公開的相關議題在這次也能公開，但過去沒有觸碰到的議題則先保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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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並交給委員會裁決公開與否。 

某些事故如果涉及航機製造商利益，或是非美國籍航空器，，通常會依據

ICAO Annex 13為準則進行調查，來自他國的調查人員包括：授權代表(AR)以及

技術顧問(TA)等。 

調查後續作業則包括：拆解相關零組件、訪談相關人員、空氣動力學分析及

模擬、材料分析、系統測試、測試與研究，以及證物保存等。航機過去之維修紀

錄也需要保存。而關於紀錄器儲存內容的處理方式上，FDR資料通常是可以在調

查團隊之間分享的，但 CVR紀錄的內容必須嚴加保護，CVR抄件之內容需要召開

確認會議確保大家均同意此一內容無誤，公聽會之前不得公布 CVR抄件內容也發

布且 CVR 聲音檔永遠不得釋出。此外，其他形式紀錄器，如影像紀錄器(AIR)、

QAR等亦比照相關規定處理。 

調查作業的成果則以事實資料報告以及技術分析報告之形式產出，各專業分

組之報告通常是由各分組召集人撰寫，分組成員交互確認，所有參與調查之協助

調查單位都能閱覽所有事實資料內容，當報告對大眾發布之後大部分事實資料內

容得以公開，但與專利所有權、個人資料及社會保險資料等內容則不公開。發布

事實報告後，同時舉辦公聽會以及技術檢討會議(Technical Review Meeting, 

TRM)。 

TRM 階段，著重於確認調查團隊之間均蒐集且同意相關的事實資料，並對其

內容進行初步檢視。技術檢討會議在 NTSB 總部公開舉行，並可透過視訊或網路

會議等電子化形式進行。 

召開 TRM後，調查團隊或許存在不同的意見與觀點，包含：發現、推論、可

能肇因及建議，這些資訊也會與報告一起共享，並協助調查成員編寫報告草案，

而委員會在審閱報告草案之前會先討論上述意見與觀點。 

NTSB 內部之後續工作，包括事故調查報告的草案，以多階段方式進行，起

草飛安改善建議、完成分析報告以及召開公聽會。 

最終事故調查報告發布會議又稱為『陽光會議』，是政府透明化政策的一環，

由調查團隊成員進行調查報告內容簡報，委員會進行審慎的評估後正式採納報告

以及裁定事故之肇因。雖然調查作業到此告一段落，但報告之內容本身並不會因

結案而不再更改，未來關於此一事故若有更為突破性、足以推翻原本判斷之事實

資料出現，亦會有重啟調查程序、修改報告結果的可能性。 

飛安改善建議是 NTSB最重要的產品，其內容具備急迫性；如屬單一的獨立

議題，會列入該案的最終調查報告中，如屬共通性議題，NTSB可能飛安研究或

MOST WANTED的行式來訴求該項建議。目前為止，NTSB提列的建議，相關機構的

接受比例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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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最後對重大飛航事故調查下了以下結論： 

 重大事故調查需要徹底 

 安全至上 

 調查過程公開透明 

 調查之目的為使空運『體系』更安全 

 

2.3.2.3 UAS無人飛行系統 

無人飛行系統(Unmanned Aerial System，UAS) 的基本定義包含飛行器

(Aircraft）、地面導控站（Ground Station）以及資料傳輸 (Data Link)系統;；

當下 UAS 具備許多不同的設計以及任務角色，包括：搜救、保全、災害防救、自

然資源勘察、各種研究及航空製圖等等。近來與 UAS有關的專門議題包括可否進

行非視線傳播通訊(LOS/BLOS)、使用之無線波段頻譜、自動化程度或是可依任務

需求選擇是否搭載飛行員的 OPV(Optionally piloted vehicle)。 

無人飛行器的使用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絕大部分是軍事用途以及做為遙

控玩具休閒使用，通常飛行在雷達可視區域以下，鮮少會牽涉到民用航空領域。

隨著科技的發展，部分政府機構亦用 UAS為公務航空器，加上近年來美軍在海外

作戰上對 UAS 的需求與使用比例也愈來愈高，UAS 之曝光率較以往顯著增加許

多，因此與 UAS 相關之飛航事故也開始顯著增加，從與民航機之空中接近到迷

航、墜毀事件等時有所聞。 

以上背景加上相關法規及權責機關亦未明確，相關政府機構開始思考該如何

管理此一新領域之飛行器。NTSB目前採取的動作包括：調查相關事故、召開 UAS

論壇、發布與 UAS有關之飛安改善建議，並研擬修改相關事故調查法規（CFR 49 

Part 830）以完備事故調查所需之法律。 

課程中引述發生於 2006年美國海關及邊防局(CBP)所屬之掠奪者 UAV墜毀事

故(CHI06MA121)的事故案例。該架 UAV由於地面控制台故障鎖定，地面飛行員在

切換至備援控制台時，未依程序檢查所有控制開關位置，且未確認到備援控制台

之『停止/順槳』開關在『燃油切斷』位置，導致切換控制台之後 UAV 燃油切斷

失去動力，飛行員在當下無法判斷故障原因之情形下，選擇關閉控制台強迫 UAV

進入預先設計之安全模式（爬升到安全高度並依預劃航線返航），由於 UAV 已經

失去動力，無法完成前述之安全操作，因而持續下降直至墜毀如圖 2.3.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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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7 CHI06MA121 事故現場 

以上事故從控制台鎖定故障開始，點出了飛行員切換程序、訓練、維修以及

視距外飛行等問題，NTSB 並因此召開了包含法規、資源整合、案例探討、空域

使用、UAS 設計、人因工程等等之相關討論。最後針對此案提出了 22 項改善建

議，對象包括：FAA 及 CBP，改善建議包括：航管、緊急程序、人因工程設計、

控制台鎖定故障、無線通聯可靠度等。 

對於 UAS事故相關權責之分工，目前 FAA 負責包含：許可 UAS進入美國空域、

制訂相關適航法規。而 NTSB 負責事故調查及發布報告，包含：修改 49 CFR 

Part.830法規，制訂事故通報之範疇(損害、人員傷亡、系統失效、火警、空中

接近、地面碰撞等))，軍用及休閒用(遙控玩具等)無人飛行器則排除在調查對象

之外。 

目前 NTSB對於 UAS事故調查之規則未來將朝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將 UAS（包含地面站及通聯）之整個『系統』包含在『航空器』之定義

之中。 

 事故發生當下整個系統是在運作狀態。 

 事故通報之範疇依現行範疇不變。 

 現行之系統需求必須能掌握大部分如：空中接近(NMAC)、危險空中交通

通報(HATR)、空中防撞系統警報(TCAS)之類的事件。 

 只要造成人員受傷或死亡，不論 UAS 大小與否一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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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FAA SFAR 草案、歐盟 SUAS 提案以及近似於 14 CFR 103.1 之超輕載具

管理辦法規定，最大起飛重量 300磅以下之 UAS不列入事故調查之範圍，事故調

查報告之資源分配比重則與一般有人之通用航空器類似。 

對於實驗用及民用 UAS的現況，FAA整併了新的 AFS-80辦公室統合對於 UAS

的管理事務，同時新的法條亦正在議事程序之中，除了地方政府及執法單位以

外，半官方機構、私人或商用之 UAS之定位亦在研擬當中。 

UAS 之事故調查與一般飛航事故調查，具備之相似點包括大部分為軍事用

途、與有人機幾乎一樣之儀器飛行規則(IFR)、特性近似於有人線傳飛控(FBW)

航空器，而 UAS調查之相關配套措施尚有賴與國防部、FAA、其他政府機構、ISASI

跟其他組織共同發展。 

而在 UAS事故調查通常必須面對的各種因素包含以下幾項： 

 進入民用空域 

 空間隔離 

 系統發展/合約廠商 

 資料鏈斷訊 

 長距離(地平線視距外)作業 

 自動化操作 

 偵測與避讓 

 獨特的飛行控制系統 

 搜尋干擾源 

 脆弱的組件 

 獨特的推進、發射方式 

 人為因素/人因工程問題(如圖 2.3.2-8所示) 

 無標準化之紀錄器資料 

 保全與個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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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8 複雜且缺乏人因工程設計的 UAS操控台 

綜觀以上之因素，NTSB歸納出未來可能面對的爭議及挑戰： 

 自美國海關及邊防局以 UAS 執行國土安全任務(CBP-101)所得到之

相關資料紀錄的使用 

 尚未廣為人知的新科技 

 軍民用機衝突事件 

 國際事件 

 太空低軌道飛行載具 

 資料獲取及保全 

 輿論、大眾趨勢 

 隱私及政治因素 

以及更多未知的因素等等，將是 NTSB 調查員在面對未來 UAS 事故調查時將

會面臨的挑戰。 

 

2.3.3 第三天課程 

2.3.3.1 認識人員訪談 

訪談可以快速得到事故的資訊，對事故調查有所助益，因此必要時調查人員

會向生還的飛行員、組員、乘客或目擊證人等相關人員進行訪談，由於記憶會隨

時間而淡忘，故要把握時間進行訪談工作，避免時間一長，受訪者已無法回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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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當時情形。 

此課程授課講師為 Ronald P. Fisher 博士，是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心理學系教授，曾發表 40 篇以上之學術

論文。講師強調，擁有調查所需關鍵資訊的，是受訪者，而非訪談者。因此，整

個訪談應以受訪者為中心，由其扮演主動的角色，而非由訪談者預設訪談內容，

限縮了訪談的方向。 

在訪談技巧課程當中，介紹兩種訪談方式：不發問訪談（Questionless 

Interview），及認知訪談（Cognitive Interview）。 

 不發問訪談：有別於一般由訪談者及受訪者一問一答，此種訪談方式的訪

談者並不主動發問，而是鼓勵受訪者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提供任何可能與飛航

事故有關的資訊。 

認知訪談：著重於引導受訪者回到事故當時的情境，並幫助受訪者一次又一

次的回想，以提供更多潛藏在受訪者腦中之資訊，同時要注意的受訪者看到的資

訊及聽到的資訊之限制所在，眼睛看到的資訊可同時記憶許多資訊，亦可記憶有

關空間的資訊，耳朵則僅能記憶順序性之資訊。 

訪談結束前，訪談者應重複所有紀錄，並請受訪者於發現錯誤或需要補充時

隨時打斷，這同樣也是給予受訪者多一次的回想機會。離去前記得留下聯絡方

式，當他想到訪談時未提及的重要資訊時，才能與訪談者聯繫。 

課堂上並實際示範了傳統警方訪談目擊者之問答式訪談、不發問訪談，及認

知訪談，學員均實際感受到，傳統問答式訪談因事先設定其訪談內容，故受訪者

能提供的資訊就侷限在設定的範圍內，有時回答內容甚至只有簡短的是與否。此

外，若訪談者較為嚴肅，訪談時容易讓受訪者有受質問的感覺，不但受訪意願降

低，同時也提高了防備。另外，傳統的問答式訪談，會一再地打斷受訪者的思緒，

影響受訪者回憶其所見所聞。 

 

2.3.3.2 飛機系統及組件 

本堂課程的講者 Steve Miller 是美國 Cessna 公司資深工程師及事故調查

員。 

由於美國擁有大量的私人普通航空器（General Aviation），其中 Cessna

公司出產的各式機型，在美國普通航空器市場佔有非常大的比重，加上普通航空

器事故率較商用航空器高出許多，在美國境內發生之普通航空器事故有很大的比

率也是 Cessna 公司所生產的機型，因此 Miller 以自己所參與的諸多與 Cessna

機型相關的實際案例，將造成事故之系統有關肇因獨立出來解說，雖然由於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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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使用的案例，因為正在調查之中等考量而不提供講義給學員下載，但是透過

鮮明的案例照片與講解，讓學員得以初步認識飛機上相關之各個系統、部件，以

及了解其失效之後，對於航機之影響以至於可能造成之事故。 

課程中將飛機大分為數個系統解說，以下介紹本課程中所提到之系統及失效

所造成之事故： 

結構系統：構成飛機整體結構並承受所有飛行應力的系統，包含：機身及機

翼等所有構造及蒙皮等受力部件。由於飛行操作超過設計限制（Over G），或是

未依規定定期維修而失效，會造成航機失去飛行操控性、安定性或升力而墜毀。

可透過殘骸上之不自然應力扭曲(非落地造成)檢視不正常受力破壞情形。 

控制纜繩系統：傳統普通航空器之飛行操縱控制面與飛行員的操縱桿之間，

是透過一系列的鋼纜及滑輪連結，將飛行員對操縱桿之動作轉換成控制舵面之角

度變化，藉以改變航空器表面之空氣動力分部，而達到改變飛行姿態之目的，在

課程中提到的案例為控制纜之配平(trim)止擋零件在安裝時未調整到正確位

置，導致飛行員在操作飛機配平後，控制面無法回復正確位置，最後飛機在飛行

員回報無法正常控制之狀況下迫降損壞。 

燃油系統：私人航空器在機務整備上通常為所有者自行維護，此案例為航空

器所有者疏於維護其油箱，導致油箱蓋腐蝕，油箱積水並造成發動機熄火後失

事。另一案例則為私人機場地勤人員因未加錯燃油，導致航機起飛後不到兩分發

動機即熄火。最後案例則為機上油箱選擇器切換錯誤，使兩具發動機只從左翼油

箱吸油，當檔左油箱用盡後且右油箱燃料充足下，兩具熄火後失事墜毀。 

電子系統：現代化航機上擁有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在一些比較大型的航機

上具備整合的斷路器(Circuit Breaker)面板，藉以在航機維修或緊急狀況下重

置或斷開某些電子系統的電源，課程上提到一案例：某一位地面機務人員在維修

起落架時，將液壓幫浦電源斷路器拉起而忘記歸位，該機放飛後， 

當飛行員起飛後液壓幫浦之警告系統作動，飛行員因對系統不了解而忽視警

告，進而在降落時因為煞車失效而失事。 

緊急降落傘系統：近年一些輕型私人飛機上開始安裝降落傘迫降系統，在飛

機失速或失控時可由火箭自動或手動射出，並展開以幫助飛機軟著陸，通常這類

系統都會安裝於座艙後方乘客座椅附近。課堂上提到之案例為滿載四人的飛機在

飛行員未注意飛行外型的狀況下進入失速，結果因為後座乘客未坐穩在位子上導

致降落傘射出時撞擊乘客，更造成主傘未完全展開導致飛機未成功減速而墜落。 

手持式 GPS 裝置：愈來愈普及使用於普通航空器上的導航用 GPS 裝置，通常

成為沒有裝置飛航紀錄器之普通航空器事故調查之珍貴線索之一，課程中列舉數

個案例，以說明事故航機可應用手持式 GPS 來還原飛行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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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之案例為 GPWS 近地警報系統，飛行員在不良天候下，於進場階段將高

速公路誤認為機場跑道，於持續下降時 GPWS 警告不斷響起但飛行員認為是航電

誤報而忽視，最後於高速公路上撞擊障礙物失事。 

本課程之諸多案例，告訴學員們如果飛行員對於飛機系統能夠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及掌握的話，將可以避免更多此類事故的發生。 

 

2.3.3.3 安全改善建議 

飛安改善建議(Safety Recommendation)為完成飛航事故調查後，於調查報

告中針對調查發現提出之飛安改善建議事項，為飛航事故調查最重要的產出，其

內容可針對航空器適航(airworthiness)、航空器操作、人員訓練、政策法令或

任何與安全有關之議題(Safety Issues)。 

重點摘錄如下： 

＊ NTSB 設有飛安改善建議辦公室(Office of Safety Recommendations & 

Advocacy)，負責處理相關事宜，但飛安改善建議的制訂權還是在委員會。 

＊ FAA 為美國民航監理機關，它是主要對象的飛安改善建議對象，FAA 有權要

求航空器製造商、民航業者、機場營運單位，或其監理機構針對建議內容進

行改善作為。 

＊ 發布飛安改善建議的時機可於調查中或調查結束後，若調查結束前已確實完

成改善者，NTSB 不會再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 接收到飛安改善建議的機構，必須提出回覆，NTSB 會評估其改善作為。NTSB

飛安改善建議辦公室人員會與該案主任調查官討論相關機關的回覆意見，再

整理後會彙整提供給委員審閱，並決定改善建議是否結案。 

＊ 除了調查案外，NTSB亦透過安全研究（Safety Study），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NTSB 於進行安全研究時，亦可要求航空公司及 FAA提供相關資料。 

＊ 持續追蹤(不結案)之種類： 

 Open Acceptable Response 

 Open Acceptable Alternate Response 

 Open Unacceptable Response 

 Open Response Received 

 Open Awai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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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可分為以下種類： 

 Closed Exceed Recommended Action 

 Closed Acceptable Action 

 Closed Acceptable Alternate Action 

 Closed Unacceptable Action 

 Closed Unacceptable Action or No Response Received 

 Closed Reconsidered 

 Closed No Longer Applicable 

 Closed Superseded 

 

2.3.4 第四天課程 

2.3.4.1 生還因素 

生還因素調查小組負責調查機上乘客傷亡之原因及受到保護之情況，並分析

乘員傷亡與事故之關聯性，另外逃生及搜救過程是否有可改善處亦是生還因素調

查之範疇。 

以美國 1983-2000 年 Part 121共 568 件失事統計，死亡率僅 4%，此可歸功

於乘員保護設備的改善及生還因素調查受到重視。 

有些資料可在事件發生地之外予以蒐集，例如：醫院之檢傷報告、法醫之死

因鑑定報告、航空公司之乘客座位表等，據以作出傷亡分布圖。另可使用乘客之

訪談問卷予以蒐集相關資料。亦可訪談乘客及客艙組員以評估其航空公司之緊急

應變程序，並測試緊急裝備。 

生還因素小組主要調查工作項目： 

＊ 航機衝擊、撞擊及當時乘客與客艙組員之位置、撞擊後當時之受傷情況。 

＊ 乘客逃生過程及逃生後生還情況。 

＊ 搜索及救援過程(含到達時間、救援方式)。 

＊ 蒐集及檢視其他生還因素相關之報告或資料。 

＊ 機上安全、逃生及醫療相關設備之使用及損壞情形。 

＊ 機內(客艙、駕艙)受損情況，如：地板、天花板、座椅、廚房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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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艙組員訓練情況及作業程序。 

＊ 死亡後驗屍報告及毒物檢測。 

＊ 若為機場內事故，亦須調查機場運作有關生還因素之議題 

 

2.3.4.2 空中交通管制 

與空中交通管制(以下簡稱航管)有關的設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塔台(Tower) 

 太康進場、(Terminal Radar Approach Control，Tracon)終端雷達進

場控制)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  

 飛航服務台(Flight Service Station，FSS)  

 軍事戰管單位(Military) 

航管資訊對於事故調查的幫助可以歸納如下： 

 萬一當紀錄器資料難以鑑別或是航機未裝置紀錄器時可提供航機飛行

相關資訊 

 航管人員可能也是目擊者 

 有助於釐清與航管有關之爭議 

 能提供事故發生時之背景資訊 

明顯是與航管因素有關之事故則有以下幾種類別： 

 空中相撞 

 可操控飛行下撞地（CFIT） 

 因為航管指令飛入危害天氣 

 與跑道相關之安全議題 

 遭遇尾流亂流(wake turbulence) 

當事故發生時航管之工作包括： 

 緊急救護作業支援 

 搜救行動 

 廣播天氣資訊 

 發布飛航公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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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NTSB航管專業分組而言，調查目標及角色為： 

 評估潛藏在航管系統組織中之肇因及改進方法 

 推導出事故背景環境的細節 

 評估是否需要對航管因素進行分析 

 找出航管方面的可能肇因 

調查團隊中航管專業分組的專家需要考慮的要素包含：評估現有系統與事故

可能有關之肇因及改善方法、透過航管資訊還原事故當下之背景條件、評估航管

部分是否需列入事故調查分析，以及與相關現地航管單位協調相關作業所需。當

航管因素為導致事故發生之肇因之一，調查團隊中航管專業分組將檢視作業程

序、管理、記錄資料及航管能力，找出就算航管非直接肇因仍可能改善飛安之議

題。 

在事故調查作業中航管分組通常會依循以下之程序進行調查： 

 確認該地相關之航管設施以及可取得之資料來源 

 判斷該如何使用航管資訊 

 通知航管管理單位協助調查所需（如訪談、雷達資料、錄音及其他文件

等） 

 判斷需要參與協調調查的外部資源（FAA、聯邦官員、塔台品保認證組

織或管理人員以及當地航管設施工作人員等） 

通常能自航管資料中獲得的事故相關資訊，包含航管相關服務內容概觀及事

故發生之時間序列、航管人員陳述內容、通聯紀錄、雷達軌跡、事故通報紀錄、

訓練教材及程序相關文件以及相關人員之醫療文件等。 

可能需要進行訪談之對像則包括：目擊航管人員、監督管理人員、飛行員及

機場員工、相關航管設施之品保人員及/或該設施自動化系統之專家，某些特殊

案例或重覆發生事故之設施則可能訪談其管理階層。訪談內容包含：人員經歷、

及過去的航空履歷。基本的人因相關問題，如疲勞或壓力之影響，由於裝備缺乏、

人力不足、訓練途中、天氣因素或因工作環境因素（如施工噪音）造成注意力分

散等非常態之運作狀況，利用訪談技巧、不強迫地使受訪者能夠自發性闡述其自

身對於整個事件的描述。 

在設施部分，環境監視系統可以提供非常好的第一手目擊資訊，其構成包含

初級雷達及次級雷達，現有系統包括 ARSR（200-250 浬）、ASR（50-60 浬）、

以及機場場面監控用的 AMASS 及 ASDE，加上近年來開始導入航機自動發報自身

GPS座標的 ADS-B系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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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飛航組員操作因素 

本課程主要介紹飛航操作分組調查員之主要職責以及特定任務、調查重點、

事故後追蹤工作等特定任務，並引用實際的事故案例講解其調查過程。 

NTSB 飛操分組調查員的背景具備航空公司之管理經驗、國籍或國際主要航

空公司大型機種之正機師、具有飛安或訓練部門之背景、編寫及訂正過相關操作

手冊以及擔任過飛航查核員或教官等等。目前， NTSB總部共有四位資深飛航操

作調查員(包含一名組長)，以每週輪值的方式值班擔任先遣小組，在重大飛航事

故發生時需在 2 小時內到達機場，並隨時準備被派遣往世界上任何地方，依據

ICAO Annex 13擔任美國的授權代表。此外，他們也協助美國國內的地區性事故

調查、凝聽 CVR內容，及擬訂飛安改善建議。 

某些特定任務是來自總部的飛航操作調查員，並擔任分組召集人，其分組成

員包含：FAA、航空公司、航機製造商或其他參與飛操調查之單位，通常調查依

據 FAA Part 121/135 營運的載客、通勤航空公司所發生之事故，進行協調作業

並偶爾參與 FAA Part 91 通用航空器之調查。 

飛操調查之重點包含：飛行員所採取之動作、原因、不同組員間的協調作業

（CRM）、操作程序及相關訓練、飛行員執照檢定紀錄、航機性能分析、FAA監管

上的漏洞、航空公司組織文化、營運單位管理等等。 

通常事故調查從接獲通報開始，NTSB 總部內的連絡中心會聯繫先遣小組成

員，上述成員需在 2小時內到達指定的機場搭乘飛機前往事故地點，先遣小組之

裝備須配合事故地點特性進行彈性調整。隨著調查正式展開的同時召開組織會

議，來自其他相關調查協助單位的人員，必須具有該事故調查所需之專業技術，

才會被邀請參與調查。 

進入事故現場之後，飛航操作專業分組的調查員首先需檢視整個現場，拍攝

撞擊痕跡、記錄組員背包及行李內之藥物、與系統分組一同記錄駕駛艙內之開

關、飛行控制相關設定以及指示位置等等。 

再蒐集與天氣相關之資訊，確認哪些是組員手上擁有的天氣資訊，掌握出發

地以及目前位置，了解組員是否有收到任何特別天氣通報，這些天氣環境對航機

性能的影響為何，天氣條件是否超過該公司或是 FAA所訂定的規範，評估天候因

素導致事故之可能性，最後蒐集事故航機上使用的表單、地圖、手冊、飛航文件、

檢查表及快速參考手冊等等。 

飛航操作分組調查員在現場的作業還包括：與系統分組或結構分組記錄可能

的機械或結構性問題；飛航操作分組需考量這些問題對於航機操作以及性能之影

響，載重平衡亦是可能原因，確認事故機之載重平衡是否超限、相關載重平衡文

件是否正確填寫且在起飛前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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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工作亦須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由於人類記憶的時效有限，訪談是容易

消失的證據之一，需把握時間進行，被訪談的對象包含：組員、乘客、目擊證人

以及航空公司或相關組織中之人員。 

在目擊資料的提供上，影像紀錄一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機坪監視器、

個人拍攝影像、新聞媒體畫面或是交通監控影像都是可以使用的線索。 

對於發生在機場地帶之事故，通常會利用空照圖或是等高線圖、航管資訊、

機場燈光及無線電助導航設施狀況、機場及周遭地帶之建築物分布、分析用之燃

油樣品跟機場道面之檢驗結果報告等。如果是與火災及救援有關之事故，調查人

員會進一步確認場站之消救行動、反應時間、保全體制、通報時間、通報手段以

及使用的滅火劑種類及用量。 

最後將以上所有因素綜整、開始判斷從威脅到事故發生之各個環結，即如圖

2.3.3-1 之所謂『乳酪法則』中，各個階段存在可能疏忽而無法阻擋威脅的漏洞。

並從飛操觀點來審視整個作業程序，從組員操作流程、手冊、訓練等等可能改善

的方針下手，擬訂相關之飛安改善建議，以防堵相同的漏洞再次發生。 

 

圖 2.3.4-1 事故發生的『乳酪法則』 

 

2.3.4.4 天氣 

天氣分組人員需注意飛行員是否在執行任務時拿到最新的天氣資料，以協助

其在飛航過程中能夠做出最正確的判斷或採取正確措施。 

天氣分組需要蒐集所有與事故有關的天氣資料，例如：自動場面觀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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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Surface Observation System，ASOS）資料、跑道能見度（Runway 

Visual Range，RVR）資料、終端資料自動廣播服務（Automated Terminal 

Information System，ATIS）資料、低空風切警告系統資料 （Low-Level Wind 

Shear Alert System，LLWAS）、都卜勒氣象雷達資料（Terminal Doppler Weather 

Radar，TDWR）等。進行相關人員訪談，例如：氣象觀測員、預報員、飛行員、

簽派員等。 

若有需要則蒐集衛星影像、氣象雷達影像、探空資料（Sounding data）、數

值模型資料、預報及飛行中的所接收的天氣資料。若有特殊的需求亦可請求研究

單位協助。 

 

2.3.5 第五天課程 

2.3.5.1 調查邏輯推理 

此課程主要的目的是探討飛航事故調查時的推理過程，並依時序綜整後列出

事實資料階段所發現之證據，透過調查推論工具，可將導致事故發生的重要事件

依序列出，評估各分組所蒐集的事實資料是否為一致，藉此說明事故為何與如何

發生。 

這門課並透過實際案例實際應用推理步驟，以一架發生普通航空業飛機，因

升降舵上的俯仰配平（Pitch Trim）發生問題而導致事故的案例，此調查推理過

程搭配飛行員的操作程序、飛機系統的邏輯以及飛機系統的維修紀錄，除了找出

俯仰配平的印刷電路板（Pitch Trim Printed Circuit Board）上之元件故障外，

並分析說明與事故肇因之關係。 

首先介紹調查邏輯推理中的名詞如下： 

（1） 重要事件（key event）：在事故發生時因裝備失效、人為失誤或任

何外界事件導致可能發生事故的事件。 

（2） 人為疏失（human error）：凡人類行為脫離正常所期待之表現。 

（3） 裝備失效（equipment failure）：凡裝備效能脫離正常應有效能。 

（4） 初始事件（initiating event）：在發生事故時用以區分人或裝備

或外界狀況，由正常之表現或應有效能轉換為非所期待之表現或效

能時之事件或狀況。 

（5） 失效（failure）：因系統、系統元件或零件缺失致無法完成或表現

其應有功能，失效將導致故障發生。 

（6） 故障（fault）：系統或系統元件之不正常狀況，故障狀況不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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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情況發生。 

下圖 2.3.5-1 說明了各名詞之間的相互關係，以一個重要事件來看，可能因

不同的疏失或失效造成，稱之為直接肇因（Direct Causes），但此直接肇因是由

很多的潛在因子所產生，這些因子稱之為根本肇因（Root Causes）。因此進行調

查時不因只侷限在直接肇因上，應該進一步的探討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圖 2.3.5-1 直接肇因、根本肇因與重要事件之關係圖 

NTSB 所發展之事故調查推論工具，用以協助各專業領域調查官執行失事調

查工作時推論事故發展過程，可將導致事故發生的重要事件依序列出，評估各專

業分組所蒐集事實資料之一致性，說明重要事件為何及如何發生，利用此一調查

工具所繪製而成之推論模型稱為事件順序 （Sequence of Events, SOE） 模型，

SOE 模型與過去 NTSB 所慣用之事件及成因分析（Events & Causal Factors 

Analysis）方法不同處在於，SOE模型的邏輯推論方式可協助調查人員更有效地

發展後續的飛安改善建議及調查報告的撰寫，飛航事故 SOE模型內容主要包含：

初始事件、人為疏失、裝備失效、安全控制失效或誤失、以及導致最後飛航事故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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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 飛機性能分析 

講師 Tim Burth 所屬之 NTSB載具性能分析分組（RE-60）屬於總部底下之研

究及工程部門，負責分析飛機性能。本堂課程介紹飛機性能分析之重點、目的以

及產出物，課程內容包含飛機性能之定義、性能分組之工作內容、性能資料來源、

資料呈現方式以及預測性能跟模擬。 

飛機性能（Aircraft Performance）的定義隨著不同的立足點而不一，以波

音為首的航空工業界為例，其空氣動力工程分組主要包含兩個領域：飛航性能，

及穩定性與控制。飛航性能：將飛機視為空間中的一個質點，以其航程、滯空時

間、酬載、速度、油耗、巡航高度、所需起降距離、失速速度等做為性能的指標

參數，而其分析之成果主要為市場銷售的性能指標，以及飛機的操作手冊所使

用。穩定性與控制：將飛機視為剛體，透過各個飛機之空氣動力組成如翅膀、舵

面以及飛機之六自由度（6 DOF）動力特性為工具，分析成果包含設計規格、操

作品質預估及說明文件、模擬機動力學模型、事故分析以及維修之類的機隊協助

文件等。 

NTSB 的飛機性能分組之專業領域，包含上述性能及動力特性之所有領域，

通常實際 90%左右關於飛機性能的調查作業都是與穩定性及控制方面有關。 

NTSB 飛行性能分組之分析核心包括：飛機軌跡、姿態、受力情形，並比對

這些結果是否超出飛機之設計，以最適合的方式呈現結果(如：文字、圖表或動

畫)，並要研討是否提列飛安改善建議。能夠獲得這些上述資訊之資料來源包含： 

 現場資訊：地面軌跡、殘骸狀況、結構損傷、殘骸分布 

 雷達資料：長、短程之初級、次級雷達回波 

 紀錄器資料：包括事故航班以及事故前、後之比對用飛行資訊 

 航電資料：非揮發性記憶體（NVM）之 GPS或發動機控制電腦資料紀錄 

 天氣資訊：場面報告、遙測資料及氣象雷達 

 模擬、性能預估電腦程式 

 風洞、地面或空中測試 

 如目擊報告之類的其他資訊 

從這些事實資料帶回之後，性能分組首先要考量的就是區別出哪些資料需進

行仔細的分析，而哪些資料可在接受的範圍內粗略分析即可，在「準確度」與「投

注成本」之間作最適當的拿捏。 

飛機性能分析從建立座標系統開始，對同一架飛機而言，從不同的觀查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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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會產出不同的座標系統，比如對雷達而言飛機的座標是由回波距離、方位、

仰角所構成，再換算為相對於雷達站的地理資訊座標如北、東、高位置，這位置

進一步投影在地球表面上即成為我們熟悉的經、緯、高度座標，以及導航使用的

地心固定直角座標（ECEF）。而對跑道地帶而言，地理座標會轉換為延跑道方向

延伸的跑道頭座標系統。 

座標系統建立之後即開始將各式各樣的資料匯入此一座標，包括事故現場之

各種痕跡及殘骸分布、自雷達獲得的回波資料以及紀錄器內儲存之航機位置或等

等。從這些資訊可以於座標系統內建立可能的飛行軌跡，從軌跡之中可以進一步

依據力學公式推導飛機之受力情形，工程上常使用的整理方式為針對飛機三軸座

標分析的六自由度運動方程式，這些經過簡化的方程式可以讓分析人員從有限度

的軌跡資訊中推導出基本的飛行數據。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在訊號處理上，由於系

統內存在的雜訊等因素會使資料呈現不連續或變動太大之情況，有時需透過經驗

對資料做連續平滑化處理，並比對不同來源之數據導出最合理之估測結果。 

而解讀紀錄器必須非常小心，FDR提供的資料頂多只算是「事實的一半」而

已，由於航機資料從電腦寫入紀錄器的排程影響資料的即時性、參數紀錄之取樣

頻率、感測器本身的雜訊及固定偏差、在系統中已經被濾波器處理過無法反應即

時狀態的參數等等，因此紀錄器資料要小心驗證其準確性，亦要詳加了解整個感

測器到系統的運作流程以及交差比對其他資訊，方能得到最接近事實的結果。 

課堂上舉出透過 FDR記錄之航機加速度參數，飛航軌跡積分為例，因加速度

計本身存在固定的測量偏差（bias），若不考慮此一偏差直接進行積分會導致積

分路徑的偏移，因此需要透過其他參考控制點比如地面量測軌跡，飛機高度等來

修正積分結果，將其偏差所造成的誤差降低，方能得到更為準確的飛航軌跡。 

CVR 的聲響資料對於部分會發出聲響的系統如發動機、在地面上滾行的輪胎

等等亦非常有幫助，透過頻譜分析能夠掌握這些裝置的運作情形。 

而在飛機位置、軌跡以及姿態的事實資料呈現方式上，拜近代電腦科技進步

之賜，數位化的航機飛行資訊可以很快的依需求套用在不同種類的圖表上，比如

與地形有關之事故航機軌跡可以套疊在地形剖面圖上，與航管有關之事故使用套

疊航圖的方式，甚至透過開放的 Google Earth 平台顯示三維的飛行軌跡及姿態

都是今日常用的呈現方法。 

透過飛行軌跡以及力學原理，可以反求出航機在空中的受力情形，而這些數

據可以與航機製造商的設計數據做比對，用以確認航機是否處於正常的狀態或是

因為不正常的外型、配置或損傷導致性能上的衰減。航機製造商擁有工程用的飛

行模擬機，可以透過更改飛機的動力模型特性以模擬航機在某些特殊狀態下的飛

行特性，雖然模擬機通常在設計的飛行條件下與實際飛機有接近九成的相似度，

但在非設計環境、非線性的飛行條件下其結果會與事實有很大的落差，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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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必須了解這些模擬系統的限制，透過想定的事故原因，將經過控制的假設

條件輸入模擬機後，比對輸出結果與事故航機之飛行資料，方有助於釐清部分與

飛機性能有關的事故肇因。 

最後在性能分析的呈現方式上，文字、圖表以及動畫呈現都有各自的弱點：

文字難以建立視覺印象，讓閱讀者確切認知事情發生的空間及時間感；圖表則難

以讓閱讀者體會到事件發生的時間感，且通常不會有人特別注意圖表；動畫雖然

具有良好的時間感，但無法讓人專注在數據上，難以讀出準確的資料，況且動畫

製作條件的限制，可能導致視聽者忽略了動畫無法表現的效果，比如天候變化及

光影的影響等等。如何靈活運用這些工具取長補短，使性能分析的結果正確的呈

現，也是性能專業分組所必須熟習的方法之一。 

 

2.3.6 第六天課程 

2.3.6.1 事故現場之生化、輻射、爆破風險 

授課講師說明調查人員趕赴事故現場時應注意到的風險，調查人員須對事故

現場的風險有基本的認知，使得赴現場時能提高警覺，並穿戴適當防護衣物，安

全地進行調查。 

此課程主要介紹事故現場的四種風險： 

1. 化學風險（Chemical Hazards）：因航機是由多種化學材料所組成，加

上機上有許多燃油、液壓油（Hydraulic Fluids）、電池材料等等，因

此在發生事故時因撞擊可能產生起火、煙以及材料產生化學的反應，這

些化學物質充斥現場，即可能對調查人員產生安全上的風險，調查人員

應穿戴頭盔、護目鏡、高密度口罩、化學防護性手套、防護衣、安全鞋

等，以減少風險。 

2. 生化風險（Biological Hazards）：此風險的來源可能由當地衛生條件、

血媒性病原體及人體遺留組織等所產生。此類風險較不易於第一時間被

察覺或辨識，且可能存在於事故現場飛機殘骸，及散佈事故地點各處，

事故調查人員無法立即辨識事故現場之血媒性病原體及人體遺留組織

是否有病毒感染風險，因而在有罹難者遺體之現場工作必須小心謹慎，

做好個人防護。 

3. 輻射風險（Radiological Hazards）：航機上的設備、裝載的貨物可能

含有少量放射性物質，如航機上的緊急逃生燈號、調節控制器、女性化

妝品等，當發生災害時這些放射性可能就會釋放出來。 

4. 爆炸風險（Explosive Hazards）：發生爆炸時，因為是由小空間內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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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快速燃燒所致，因此當結構無法承受時，發生快速外翻，常常伴隨碎

裂及產生熱，調查人員至現場時需要注意是否有爆炸風險存在，以免身

陷危險之中。 

 

2.3.6.2 飛航紀錄器 

大部分的民用航空器鈞裝置兩套飛航紀錄器，它們具備墜毀後還能殘存資料

的能力。飛航資料紀錄器(FDR)可儲存 25 小時飛航資料，以及座艙語音紀錄器

(CVR) 可儲存至少 30 分鐘座艙聲響資料。1958 年起只要搭載 10 人以上乘客、

使用兩具或兩具以上的渦輪發動機以及需要兩名以上飛行員的民用航空器都需

要安裝 FDR，而 1966 年起 6 人以上乘客、複數渦輪發動機及兩名以上飛行員的

民用航空器則需要安裝 CVR。 

紀錄器之外觀為了便於找尋而施以橘紅色塗裝，除了資料記錄時間以外對於

墜毀生存的規定有著嚴格的要求，隨著時代的演進從 FAA規定的 TSO C51、C51a、

C84到近年的 C123a 跟 C124a其生存性能需求規格愈來愈明確且嚴謹，相關需求

規定請參照表 2.3.6-1。  

表 2.3.6-1 TSO規格飛航紀錄器生存性需求 

 TSO-C51 

（FDR） 

TSO-C84 

（CVR） 

TSO-C51a 

（FDR） 

TSO-C123a 

TSO-C123b 

（CVR） 

TSO-C124a 

TSO-C124b 

（FDR） 

撞擊 100g 100g 
1,000g施加

5 毫秒 
3,400g 施加 6.5 毫秒 

燃燒 1,100℃ 火燄覆蓋 50%表面 30 分鐘 

1,100℃ 火燄覆蓋 50%表面 60 分鐘 

260℃ 悶燒全體 10 小時 

抗擠壓 未規定 未規定 

,5000磅 

任意方向, 

5 分鐘 

5000磅,任意方向, 

5 分鐘 

抗穿刺 未規定 未規定 

500 磅重之

1/4 吋針頭

自 10 呎高

度落下 

500磅重之 1/4吋針頭自 10呎高度落

下 

耐海水

浸蝕 
36 小時 48 小時 30 天 30 天 

耐水壓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20,000 呎水深,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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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O-C51 

（FDR） 

TSO-C84 

（CVR） 

TSO-C51a 

（FDR） 

TSO-C123a 

TSO-C123b 

（CVR） 

TSO-C124a 

TSO-C124b 

（FDR） 

耐溶液

浸蝕 
未規定 未規定 24 小時 24 小時 

自 1972 年開始，FAA 規定 1969 年 9 月 30 日之後經過民航運輸型別認證的

民航機必須安裝具有 17 項以上指定項目如高度、速度、航向、舵面角度等飛航

操作參數之 FDR，並要求廣體客機如 B747、L-1011 及 DC-10 安裝數位飛航紀錄

器（DFDR）。到了 1987-1988及 1997 年幾經修正之後，目前之 FAA Part 121.334

對於不同年份出廠、接受型別認證的民航客機之 FDR 記錄參數項目總數如表

2.3.6-2，詳細參數項目則參照表 2.3.6-3。 

表 2.3.6-2 FAA Part 121-334 制訂之航機 FDR安裝需求 

航機出廠日期 1991/10/11 以

前 

1991/10/11 至

2000/8/18 

2000/8/18 以後 2002/8/19 以後 

完成期限 2001/8/20 2001/8/20 出廠時安裝 出廠時安裝 

指定記錄參數 

18 項（無 FDAU） 

22 項（有 FDAU） 

34 項 57 項 8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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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3 FAA Part 121-334制訂之航機 FDR需記錄參數細項 

 

目前與紀錄器相關之航空器組件除了 FDR（磁帶、固態記憶體）之外，尚包

括負責彙整並提供資料給 FDR 及 QAR 記錄的 DFDAU（數位飛航資料擷取單元），

或是將 DFDAU 與 DFDR 結合為一體的 UFDR，以及 Airbus 於新飛機上使用的 SDAC

等等，運作方式都是監控飛機各種狀態的感測器將信號傳送至 DFDAU 之後再以

ARINC標準格式編碼寫入 FDR及 QAR。 

來自各個感測器的信號包括類比（通常與運動相關）、數位（通常表示大範

圍變化特性的數據）以及離散（只顯示開、關或上、下的二階資訊）信號，經過

轉換為參數並儲存在 FDR之中，在讀取這些參數並使用時需要特別留意其參數品

質，包含其準確性（Accuracies）、精確性（Resolution）以及資料取樣頻率（Data 

Rates），通常大部分參數如高度、空速等的記錄多為每秒 1次，一些會快速改變

之參數如 G 力之取樣頻率高達每秒 12 次，另一些變化緩慢的數據如時間的小時

或是燃油存量可能每 16 秒才記錄一次，而每筆參數在寫入 FDR 的時序又因為寫

入排程而會產生時間差，這些參數必須經過正確的時間序列處理方能使用。  

在從 FDR讀出參數之後依據調查需要及參數特性，篩選出調查團隊所需要的

參數，並可透過圖表、動畫或是列表的方式呈現，其中重大事故中最常被拿來使

用的是依據這些參數建立的飛航動畫。 

動畫通常使用在快速資料瀏覽、對大眾展示說明使用，具有基本的儀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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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器及背景呈現，有的動畫工具具備擬真的儀表、背景及航空器模型，且能套疊

增加的資訊如雷達軌跡或地面標記等等。好處是可以提供時間快、慢預覽，多種

觀測角度，可以同步結合 CVR資訊，能夠透過多筆資料呈現複雜的現場情形。但

缺點是動畫並不是絕對正確、無法完全表現出事實，可能會誤導觀眾認為動畫所

表現的就是完整的內容。 

FAA 對於 CVR的可行性研究始於 1960年代，而在 1966年 7月 1日規定所有

渦輪發動機推進之民航運輸機需安裝 CVR，1967年 7月 1日則要求具有加壓艙、

四具往復發動機的民航機也要安裝 CVR。 

CVR 自發動機啟動程序前置檢查開始記錄聲響，持續不間斷至降落後發動機

關閉為止，目前所有大型民航客機都需具備 2小時之 CVR，而且新的 CVR必須都

是固態記憶體形式的，同時新安裝之 CVR 必須具備 10 分鐘之獨立電源。除了大

型客機以外目前大部分的 CVR 多為 30 分鐘記錄版本，雖然磁帶式 CVR 已不再生

產，不過仍有一些既有的磁帶式 CVR還在使用當中。 

一般 CVR記錄 4個音軌的聲音，分別來自座艙環境麥克風、正駕駛、副駕駛

以及第 3位組員之麥克風，基於保護隱私的理由，CVR錄音的內容被禁止使用在

FAA認證作業上。這些聲音資訊對於掌握飛航操作失誤、背景聲紀錄如：發動機、

開關及地面速度、爆炸聲響、結構失效判斷及天氣情況等等非常有用。在調查上

的使用方式為將這些聲音寫成抄件，與 FDR 進行時間同步後一併呈現做為調查參

考資料。 

依據 NTSB 紀錄器調查相關政策，各調查合作單位只能推派一位代表參與紀

錄器調查團隊，而且禁止增加實習調查員或訓練人員參與 CVR分組，而所有參加

紀錄器分組之代表，必須通過研究工程部門（RE-1）及飛安調查辦公室（AS-1）

主管同意方可參與。 

重大事故的 CVR 必須盡快由上述 RE及 AS主管聽取，且做為初步資訊提供給

現場 IIC，此時 CVR 分組持續編寫抄件，與 FDR 及雷達或目擊等資料進行時間同

步，完成之時序抄件由主管審視，凡是任何審視抄件、聽取 CVR之行為皆需透過

上述主管的同意，而記錄的聲音永遠不能釋出。CVR抄件在相關主管確認過後會

傳給現場或該區域之 NTSB區域辦公室主管，最後公開給大眾。 

公開 CVR抄件的時間是在公聽會開始，隨著事實資料報告公開且歸檔之後抄

件也一起歸檔，但任何引用或引述抄件內容之報告，於抄件公布之前亦不得公開。 

NTSB 紀錄器分組提出的飛安改善建議包括 737 系列飛機需記錄飛行員控制

力道及 Yaw Damper 參數、CVR 記錄時間延長至 2 小時、CVR 需要 10 分鐘獨立電

源、新的雙備份 CVR/FDR（安裝於機鼻、機尾），雙備份 CVR（機鼻、機尾）、影

像記錄需求以及汰換磁帶式紀錄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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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影像紀錄器可以記錄人機互動操作（開關、油門等）、駕駛艙環境（煙

或光）、肢體語言溝通、組員互動等等現有紀錄器無法記錄的資訊。對於大型客

機來說可以加裝於現有之紀錄器，具有駕駛艙視角且能記錄 CNS/ATM 航管訊息。

對於較小的、使用渦輪發動機的飛機而言在沒安裝 FDR的狀況下可透過影像記錄

儀表上的參數資料、單獨飛行員時的人因資訊、聲音紀錄以及外部天氣、姿態等

訊息。 

其他儲存裝置亦可能存有可幫助調查的資訊，比如一些裝置內建的硬碟、記

憶卡、PAR/HUMS 狀態監控系統、數位發動機監控系統、GPS、EGPWS、飛機系統

電腦及 PFD、MFD或 EFIS顯示器等等多會具有儲存數據的 NVM（非揮發性記憶體）

晶片。 

 

2.3.6.3 結構破裂識別 

此課程講師透過大量的圖片介紹，講解不同材料遭受不同方向的破壞後的特

性以及狀況，重點摘錄如下： 

＊ 材料疲勞之定義：指材料脆性斷裂過程，起始於材料裂痕，並在低於材料可

承受應力的重覆應力作用下，產生材料斷裂的情況。 

＊ 材料脆化斷裂的機制有可能是來自於下列兩項因素。 

 脆性材料過度應力斷裂。 

 延展性材料原已存在之裂痕，產生應力集中而導致斷裂。 

＊ 脆性材料拉伸斷裂呈現平面狀之斷裂面，通常無明顯特徵。 

＊ 概略的說材料分成 Brittle 與 Ductile 兩種，Brittle 的特性是硬而脆，

Ductile 是較易變形但不易斷，兩者比較如圖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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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1 Brittle與 Ductile 材料特性比較圖 

＊ 張力作用在延展性（ductile）材料：一般飛機上的材料都是鋁合金，屬於

ductile 材料。因為延展性較好，所以當受到過大的張力時（大於 yield 

strength），材料開始變形，會變形到某一種程度才會斷裂。因此，材料會

延伸然後斷裂，斷裂面會呈 45 度角，如下圖 2.3.6.2 所示。如果材料有瑕

疵（如 crack）則 ductile 斷裂面不是 45 度角，有瑕疵處將會提早斷裂。

要知道材料受力若是斷裂，永遠是從最脆弱的地方先斷。 

 

圖 2.3.6-2 Brittle 材料斷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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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力作用在易脆（brittle）的材料：brittle 的材料比較硬、比較不容易

變形，因此當受到過大的張力時（大於 yield strength），它的變形很小，

斷裂面幾乎與張力方向成 90 度的斷裂面，如下圖 2.3.6-3 所示。在任何材

料上都可能產生這樣的斷裂面，例如圓形的 ductile cable 受到張力斷裂

時，有外圍呈現 45度 ductile斷裂面，最中間會呈 90度的 brittle 斷裂面。 

 

圖 2.3.6-3 brittle 材料斷裂面 

＊ 找出材料斷裂面的鋸齒狀痕跡可進一步確定斷裂面的起始位置，在事故調查

中可藉此確定機件斷裂的方式及方向，例如屬直接撞擊或者大∕小角度撞擊

產生斷裂等，如下圖 2.3.6-4所示。 

 

圖 2.3.6-4 斷裂面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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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故現場進行取樣及運送時應注意事項： 

 材料表面應保持乾燥 

 避免接觸表面 

 將斷裂材料的兩端結合 

 做切割時避免關鍵區域 

 避免損毀或腐蝕 

＊ 在撰寫報告時應避免使用如失效（Failure）或分離（Separated）等描述性

的字彙，對材料的描述應清楚的說明，如：斷裂（Fractured）、挫曲（Buckled

－通常由軸向壓縮力造成）、脫離（Disbonded）、彎曲 （Bend Deformed－

因承受 bending moment 造成的破壞）、扭轉腐蝕（Twisted Corroded）、燒

毀（Burned）等。 

 

2.3.6.4 TWA800 案例解說及殘骸 3D重建現場參觀 

發生於 1996 年的環航 TWA800 航班波音 747-200 OR 100 客機空中爆炸解體

事故，是 NTSB 成立至今最大規模、牽涉範圍最廣的調查案，除了 NTSB 投入了

28名各專業的調查官、工程師之外，參與調查單位包含 FAA、波音公司、環球航

空、國際航空從業人員組織、美國航管員組織、航線飛行員組織、P&W 發動機公

司、Honeywell公司、起重機公司及水下打撈公司等等，同時尋求的外部資源更

包括 NASA、內華達大學、加州理工大學、萊特實驗室等 12個學術、研究及工程

顧問單位，而 ICAO 會員國亦有英國、法國、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參

與調查，前後費時近 4年。 

從事故發生，NTSB 先遣小組到達現場開始，雷達軌跡分析、搜救與打撈作

業、紀錄器回收之事實資料都顯示航機是在空中先解體後墜落，而從打撈的殘骸

上發現火藥殘留物，加上目擊者見到的上升煙柱，使得一開始許多人懷疑與炸彈

或飛彈等犯罪行為有關， FBI 及 CIA 於是開始介入整個調查，一切似乎從混沌

之中開始起步。 

事故發生之後不到半年的 1996 年底，透過殘骸分析及打撈位置分析，NTSB

掌握爆炸點源自機腹內的機翼中段油箱，且自殘骸上沒發現爆炸產生的金屬撓曲

及破片撞擊痕跡等跡象，初步排除炸彈及飛彈導致爆炸之肇因，於是調查剩下幾

個可能問題需要解答： 

1. 油箱是否會因超壓而爆炸？ 

2. 油箱內揮發之油氣是否可燃？ 

3. 油箱內是否有足夠溫度造成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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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油箱內是否有可能之點火源發生？ 

第一項可能被波音很快的否認了，第二項則有 1989年及 1990年的兩起中段

油箱爆炸事故可參考，因此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了解在事故當時油箱的溫度有多

高。由於在 747的中段油箱前端即為機上空調系統包，在夏天是容易產生熱的裝

置之一，於是 NTSB 向航空公司借來 747 貨機，在油箱附近安裝溫度感測器並設

計還原 TWA800 起飛過程的飛行測試。模擬的航機依照 TW800 的起飛過程，包括

重現在地面上長時間待機，一樣的燃料裝載及相同的起飛時間等，結果得到的數

據證明當時油箱內的溫度已經達到 Jet A燃料的閃點，只要有一點火源即可引燃

油箱內之油氣。 

為了驗證油氣在此溫度條件下可引燃，NTSB 採取了前述飛行測試時的油氣

樣本提供給沙漠研究所，分析其化學組成及濃度，並與加州理工學院進行 Jet A

燃燒之基礎研究，也與內華達大學進行燃料化學特性研究，得到在「中段油箱中

的油氣於 TWA800的飛行條件之下是處於可燃的狀態」之結論。 

最後的一個疑點則是油箱內是否有可以引燃的火源，假設情況包括靜電、電

磁波、電路短路等等，最後認為油箱內之油位針測器嫌疑最大，因為： 

 在 CVR中聽到電子雜訊 

 油量顯示比機場紀錄多出近一倍 

 事故前幾週以來機內照明燈號會因加油而異常熄滅 

 沿著油量計電路及照明電路通過處有維修痕跡 

 在殘骸內找到受損之電線 

 於油表線束下方發現油漬 

 機翼油箱內發現維修不當之電線 

 油表電線與照明電線之間發現擦傷 

加上過去已經有許多因為加工鐵屑掉落、油漬潮濕、線束未固定好與支柱摩

擦受損導致短路起火的案例，因此有許多跡象都暗示著 TWA800 事故最有可能之

肇因為中段油箱外之電線短路，引燃高溫環境下之油氣導致爆炸。 

在調查的最後，NTSB針對以上調查發現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包括： 

 避免易爆油氣於油箱內產生時進行操作 

 考慮修改未來飛機的設計比如取消機翼中段油箱 

 短期內需要改變操作程序以降低可燃燒油氣於油箱內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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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改善建議發布 12年後的 2008年，所有新的飛機設計都已不考慮機翼

中段油箱且加裝油氣分離過濾設備，同時已經有 3,200架波音及空中巴士的飛機

接受改裝，一次 TWA800 等級的事故需要花費業界 8億美金善後成本以及 12億美

金的社會成本，所有飛機改裝完成以滿足安全需求需花費 7至 8年，預計上述所

有針對此一事件之修正措施完成時約為 2016 年，離事故發生整整 20年。 

在課程的最後，講師帶領學員們前往訓練中心棚廠，實際參訪 TWA800 事故

機殘骸機身中段 3D 重建現場，學員們可實際進入機艙內部檢視，並觀察爆炸發

生於油箱內造成之撞擊痕跡，結構之破壞情形，燃燒痕跡之分布等，同時現場並

放置了實際遭受到飛彈攻擊或爆炸破壞之其他殘骸樣本，供學員與 TWA800 殘骸

做交互比對。 

 

2.3.7 第七天課程 

2.3.7.1 空中相撞及飛行中解體 

本課程之目標包括解說空中相撞的原理以及調查此類事故時在事故現場時

需要完成的相關調查作業，講解飛行中解體之空氣動力學特性，以及如何判斷失

效模式的一些現場調查技巧。 

自民用航空發展以來，空中交通管制系統幾經改善，如今在面對空中相撞之

威脅已經具備非常高的安全性，也因此今日空中相撞事故之發生機率已是相對少

數，僅占所有事故之 3%~5%，一旦發生此類事故，可供調查參考使用之資源相對

不足，加上參與共同調查的單位能提供之協助亦非常有限，加上 2011 年在紐約

才又發生此類事故引起媒體注意，因此調查員更需要熟悉相關之調查技巧。 

針對空中相撞事故的調查，ICAO 依據 1963 年 Edwin Nelmes 發展，一系列

與空中相撞有關之方程式，於 1970 年編寫成一份調查參考附件並收錄在 ICAO 

Annex 13「飛航事故調查手冊」之中（目前之第 10版 Annex 13收錄為附件 G），

成為此類事故調查之參考指南，其內容主要依據殘骸上之撞擊痕跡方向以及航機

之航路相對位置、速度來反求撞擊角度及兩機相對姿態。唯一在該附錄中未提及

的例外是兩機位於相同方向上，為追撞或對撞之情形。 

可以用來調查空中相撞事故的資料來源包括雷達資料、紀錄器、衛星導航裝

置、空中防撞系統紀錄（TCAS）、目擊資訊以及殘骸上的刻痕。計算撞擊角的方

式則包括繪圖量測、三角向量分析、殘骸重建以及一些可以幫忙計算的電腦程

式。不管使用何種方式計算撞擊角度，都必須考慮到兩機之速度、航向以及風力

風向，才能夠求出最接近實際的撞擊角。自殘骸上除了可以找到直接撞擊的刻痕

之外，如果有螺旋槳刻劃的痕跡亦能求出航機的入射角度。求得撞擊角度之後可

作電腦視覺分析如圖 2.7.3-1，在大部分案例中都能發現因為飛行員視野被座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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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柱所遮蔽，因而未目視到撞擊航線上之對向航機所致。 

 

圖 2.3.7-1 駕駛艙電腦視覺分析模擬 

空中解體的事故起因於結構失效，因此調查的重點在於找出結構失效的原

因，課程安排上由空氣動力學特性開始，討論結構負載突增、飛行員控制問題、

結構失效模式以及如何找尋結構最早之失效點。 

定翼機之空氣動力特性如圖 2.7.3-2所示，全機重量通常由主翼支持，也因

此飛機結構的設計也照空氣動力的施力狀況去安排結構，在主要受力方向採取較

強的結構，而在比較不需支撐受力的地方則以較少的結構減輕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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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2 定翼機空氣動力作用特性 

正常的飛行情形之下結構設計可承受規範之內的受力，但如遭遇強烈氣流、

航機方向不正常的改變、飛行員過度操作或是因超速或失速引起的顫震導致結構

受力超過限制，則結構可能因此破壞失效，原本全機之力平衡狀態改變而產生下

墜或不自然翻滾之運動，造成其他地方的結構也隨之失效直至飛機撞地，而在撞

地的衝擊下還會有更多結構破壞產生，加上救援人員為進入航機搶救亦會破壞原

本沒有遭到破壞的結構，因此調查員到現場第一時間要面對的，就是該如何從這

麼多殘骸上的痕跡判斷失效情形，並試著還原各結構失效的先後順序。 

傳統金屬結構失效最常見的破壞方式，就是延展破壞與壓縮破壞。航機受力

最大的地方是在主翼根部，通常從主翼根部的破壞情形可以了解航機在空中失事

時之運動方向，如果翼根殘骸顯示上表面延展下表面壓縮破壞，則表示事故當時

主翼是承受負 G而向下斷裂，如果另一側的主翼上發現相反的破壞分布，即上壓

縮下延展，即可證明航機在事故的當下是處於不正常滾轉狀態，才能得到兩側主

翼相反的破壞模式。相同的尾翼也是以此種方式檢證，如果還能找到不同翼面及

機身間互相撞擊的痕跡，可以進一步推導各個部分失效的時間順序，沿著此線索

往源頭方向終究能找出第一時間的失效點。再由此結構失效之原因，整合現場當

地之環境資訊如雷達軌跡、天氣、地面目擊者甚至當地進行的活動等等，將有助

於找出事故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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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 渦輪發動機 

渦輪發動機在今日已經是非常可靠的航空發動機，民航機上使用的發動機甚

至可以飛航 3至 5 萬小時而不需拆下來大修，但它們仍然不是完美的，在一些無

法想定的操作環境或設定下仍然會失靈甚至導致事故發生。雖然大部分事故與發

動機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但通常事故調查一開始為排除發動機失效因素必須先知

道發動機當下的工作情形，對於沒有 FDR的小型普通航空器事故而言，能夠獲得

的發動機運轉情形除了在條件比較好的 CVR 錄音環境取得頻譜分析以外，就只剩

下從現場事證著手調查的方法。  

本課程從講解不同的發動機失效情形開始，再介紹渦輪發動機的種類、組成

及工作原理，課程的後半段介紹發動機分組對於事故調查的準備工作、現場調查

工具、現場調查工作流程以及發動機拆解檢驗流程等。 

NTSB 需要調查之發動機相關之飛航事件（incident）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非容許性失效（Uncontained engine failures）：渦輪發動機在安全設

計上，即具備在葉片受力斷裂時由後方排出，不致從發動機機匣穿出以

損傷航機其他系統之設計，但在某些案例中發生超出此設計之穿出破

壞，即成為需要調查的事故。 

 發動機內起火（Engine fires /under-cowl）：在一些發動機起動程序

或是反推力器使用狀態下，如果燃燒室內之燃料未燃燒完全而跟著排出

來，會因為高溫及重新獲得氧氣而再度燃燒，由外部看來就像發動機起

火一樣，雖然對於發動機本身並無危險但對於受到火燄波及的機翼及機

身而言可能會是一個危安因素。 

 外物吸入（Foreign object ingestion）：渦輪發動機需要吸入大量空

氣燃燒，因此會吸入原本不屬於發動機內之異物並造成損傷，這類異物

可大分為軟性及硬性外物，軟性外物如鳥、冰、胎屑及塑膠物等等，硬

性外物則包括金屬零件、水泥碎塊、柏油碎塊及石頭等等，軟性及硬性

外物吸入造成之損壞可以由葉片受到的破壞特徵加以分類判斷。 

 發動機失去推力（Loss of engine power）：通常損壞的壓縮機、渦輪

機或是燃料系統失效都會導致發動機失去推力。民航機通常具有兩具以

上之發動機，而大部分民航飛行員也受過對應單發動機失效之訓練，因

此通常此類事件不具有安全爭議，除非超過一具以上的發動機失效，例

如 EAL L-1011 客機因為技師未依規定安裝感測器而使機上三具發動機

都失效。有鑑於此在新的 ETOPS標準上亦規定飛機上之複數發動機必需

由不同修護人員分別維護，以避免相同錯誤同時發生在所有發動機上。 

當今主要應用航空上的渦輪發動機有四大類，包含渦輪噴射（turbo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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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扇（turbofan）、渦輪螺旋槳（turboprop）以及渦輪軸（turboshaft）發動

機四大類。基本工作原理如圖 2.3.7-3 所示，空氣自進氣道（Inlet）吸入壓縮

機（Compressor），經過壓縮之後於燃燒室（Combustor）與燃料（Fuel）混合後

點火，高壓氣體通過渦輪機（Turbine）經由傳動軸（Drive shaft）帶動壓縮機

持續運轉，並透過排氣口（Exhaust）排出廢氣完成燃燒循環。 

 

圖 2.3.7-3 渦輪發動機基本工作原理示意圖 

發動機分組之調查員除要熟悉以上提到的主要部分各個零件之外，其他組件

諸如數位式發動機控制系統（FADEC）以及反推力器（Thrust Reversers）也是

調查中不可或缺的線索。 

在檢視發動機維修紀錄時，傳統往復式發動機只使用運轉時數做為維修需求

之參考指標，而渦輪發動機由於操作環境變化較大之因素，除了在時數以外會另

外使用運轉循環次數（cycle）做為維修指標，一個起降循環自發動機啟動開始、

加速至起飛速度、降至怠速到最後關閉發動機為止即完成一次運轉，因此在每次

發動機完成一次運轉循環，其元件之設計壽命周期即扣去一次。 

在進入事故現場執行調查作業時，除了標準防護裝備之外，發動機分組會攜

帶一些輔助工具以利現場記錄使用，包括量角器、皮尺以及一些自製的位置或號

碼牌放置在相關殘骸上以利拍照記錄。 

在現場調查的初始階段，需要取得發動機維修紀錄以及發動機零件序號清

冊，進入現場之後大致繞行整個現場、搜尋並鑑定所有找得到的發動機部件，在

地上檢視是否能找到發動機運轉的痕跡，如葉片刮痕或是遭到高溫排氣燻過的痕

跡，判定撞擊痕跡並確定撞擊點，同時從發動機葉片的損傷情形，可以進一部推

測發動機與地面的撞擊深淺。透過駕駛艙內與發動機相關之儀表及油門桿位置，

或是於發動機內確認是否有吸入之塵土等等，亦有助於判斷事故當下的運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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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對於直昇機使用的渦輪軸發動機而言，由於通常因為安裝位置以及低撞擊速

度的原因，發動機不會受到較大的衝擊，而難以確認事故當下的運轉情況，此時

通常透過傳動軸的損傷情形，來判斷當時之發動機運轉情況，缺點是只能得知傳

動軸之動作而不確定發動機是否真的在運轉。 

透過現場的調查跡象以及根據 FDR之發動機相關參數，若發現發動機可能會

是事故肇因，需要作更進一步的調查時，即會需要將發動機拆解運回做更詳細的

分解分析工作。在此階段就需要考慮如何拆解、送至何處及如何裝運。拆解工作

一般以發動機維修手工具、輔助機具以及切斷工具進行，拆解下來的發動機會在

現地以能符合運輸車輛尺寸的箱子包裝，若放不下則需拆解成更小單位的零件。

儲存地點通常是發動機原廠或是附近的發動機維修廠，在該地分解並進行更進一

步的檢驗測試。值得注意的是，在分解過程中必須全程拍照記錄，因為使用切割

工具分解發動機時往往會在事證上留下二次損傷痕跡，若不小心記錄可能會成為

誤導調查的痕跡。 

課程的最後舉了數個與發動機相關之案例，透過前面講述的方式實際調查出

包括金屬疲勞造成葉片斷裂噴出、鳥擊、不當操作或不當維修等可能肇因，使學

員可以初步了解整個發動機分組之調查流程及可能結果。 

 

2.3.7.3 涉及國際調查事務 

國際民航組織是聯合國屬下專責管理和發展國際民航事務的機構，其依據

1944年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 43條成立，宗旨為發展國際航行的規則和技術、並

促進國際航空運輸的規劃及發展，目前 ICAO 已有 191個締約國2。 

國際民航公約訂有 19個附約（Annex），其中附約 13說明各締約國間於事故

調查時須遵守之標準及建議措施（SARPs），包含：事故調查目的、事故通報、事

故調查、報告撰寫等，各締約國應依照附約內容修訂各國法規，附約內容僅為最

低標準，國際民航公約規定任何國家如無法完全遵行 SARPs，或該國認為有必要

採用在某方面不同於 SARPs之措施時，應立即將彼此的差異通知 ICAO，再由 ICAO

理事會通知其他締約國。 

參與國外的事故調查涉及附約 13中的兩個角色：授權代表及顧問。 

牽涉到國際間之事故調查，ICAO Annex13 規定調查主導之飛航事故調查機

構需通知航空器登記國、航空器使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計或製造國等，由他國

之飛航事故調查機構指派授權代表參與，授權代表會邀請相關專業人員（波音、

FAA、奇異發動機等）擔任其顧問。授權代表於飛航事故調查中，扮演事故調查

                                            
2
 我國目前非 ICAO 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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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國家與他國之聯絡橋樑，提供主導調查國家主任調查官於飛航事故調查中所

須之相關資料3。調查團隊組織圖如圖 2.3.7-4所示。 

 

圖 2.3.7-4 調查團隊組織圖 

過去 NTSB 會等待事故發生國的邀請才動身參加協助調查，現在只要 NTSB

得到重大事故的消息，不論由媒體或航空器使用者，便立即動身前往該地，僅告

知事故所在國調查機關派遣情形，有時候較輕微的事故，NTSB 僅提供聯絡窗口

不派授權代表出席。 

授權代表擁有至現場探查、檢視残骸、取得目擊證人相關資訊、與該事故相

關之證據與文件備份，參與解讀飛航紀錄器、參加進度會議與事實確認會議，並

對事實資料蒐集之各項調查過程提出建議等權利。除了參與飛航事故調查之權利

外；授權代表亦有提供相關事實資料之義務。NTSB 規定授權代表不能隨便對外

發言；至於罹難者或嚴重傷害者國籍國之授權代表，其能從事的調查工作與授權

代表不同，其可以進入飛航事故現場探查、蒐集罹難者相關資料、協助辨識罹難

                                            
3
我國調查法第 20 條即明文規定：「第六條第一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飛安會專案調查小組

得詢問航空器登記國、航空公司國籍國、航空器設計國、製造國及罹難乘客國籍國之調查機關參
與調查之意願，並於其派出之代表承諾保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之指揮下，允許其從事部分調查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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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以及收到最後的調查報告（Final Report）4。 

 

2.3.8 第八天課程 

2.3.8.1 撞擊動力學（Crash Dynamics） 

依據 NTSB 於 2007~2009 的統計資料，美國平均一年發生 1,500 件左右的普

通航空器事故，由於大部分普通航空器並未裝置飛航資料紀錄器(FDR)，加上有

時缺乏現場目擊資訊提供航機飛航過程判讀，調查員通常需要從殘骸破壞分布以

及地面軌跡來反求航機之事故經過。因此本課程以現場地面上之殘骸或是撞擊痕

跡，輔以飛行性能分析、動力學、雷達、氣象、場面資訊等各種輔助資訊，用力

學分析的方式反求事故之情形並輔以實際案例解說。而在一些案例中雖然航機具

有 FDR記錄相關數據，但從飛行資訊會發現航機之性能表現未達預期，而導致事

故發生，如何從相關數據反求航機性能、並透過現場環境資訊抽絲剝繭找出事故

原因，亦是航機性能分析的重要目標之一。 

飛機性能分析計算需要使用到的各種參數，包括：基本姿態俯仰角（Pitch）

及滾轉角（Roll），與飛行路徑有關的飛行路徑角（Flight Path Angle）及攻角

（Angle of Attack），再與地形坡度相互比對計算，即可以求出航機在與地面撞

擊時的姿態。有了撞擊姿態以及地面撞擊角度之後，再給定一推測之撞擊前飛行

速度，即能求出在撞擊瞬間相對於地面之水平及垂直速度分量。再根據現場留下

之第一撞擊點至殘骸停止位置，即能透過牛頓公式，以停止距離反算出自撞擊至

停止之瞬間最大加速度。利用此種方法可以在最少的線索之下，對於撞擊之力道

做最初步的分析，可利用此一結果做為在該撞擊情況下之人員生存因素、零件設

計強度、結構衝擊吸收性能之參考。 

除了地面撞擊之外，也有兩架飛機相撞之案例，此類案例通常會在機身上留

下螺旋槳切過的連續痕跡，透過量測兩次痕跡間之距離，配合螺旋槳數目及設計

轉速即可以反求當時之相對飛行速度。 

有關空中解體案例，在現場只能記錄到散布於大範圍的各部位殘骸，此時結

                                            
4
根據我國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之第 19 條：「依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航空器登記國、航空器所有人及使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計國及製造國之飛航事故調查
機關授權代表，於書面承諾保密及獲得主任調查官之同意，得從事下列工作：一、探查現場；二、
檢視航空器殘骸；三、會同專案調查小組人員獲取證詞及提出訪談目擊證人之問題；四、讀取有
關文件；五、獲取相關文件影本；六、參與飛航紀錄器之解讀過程；七、參與現場外調查工作；
八、參與調查過程召開之有關現場蒐證與事實確認會議；九、對事實資料蒐集之各項調查過程提
出建議。」第 20 條：「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罹難乘客國籍國之飛航事故調查機關之代表，於
書面承諾保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之指揮調查下，得於主任調查官許可之範圍內，從事下列工作：
一、探查現場；二、蒐集與罹難者有關之事實；三、參與罹難者之辨識工作；四、協助訪談同一
國籍之生還乘客。」我國相關法律條文大抵與 ICAO 之精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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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雷達軌跡、天氣資訊提供的風場資料以及殘骸分部資料，再針對各個殘骸其尺

寸與重量，計算各殘骸於空中掉落時所受阻力並加上風場資訊，即能從其落地位

置透過彈道分析，反推事故機各個部分在空中解體時之先後順序，再從這些資訊

中找出最早分離之關鍵殘骸，進行更細部的調查工作。 

課程下半段探討其他與飛行性能計算有關之事故，包括積冰、機尾亂流（Wake 

Vortices）以及濕滑跑道水飄（Hydroplaning）現象，這些案例之 FDR資料與航

機之設計性能有出入的情況。以積冰為例，可以看到航機在自動駕駛狀態下，航

機開始產生不自然速度及姿態變化，且從自動駕駛儀能看出電腦修正控制的跡

象，直至不正常變化超過電腦控制極限而解除自動駕駛、並接著進入失速或異常

飛行姿態導致失事的情形，此案例透過風洞實驗量測積冰之翼面，得到在積冰狀

態下，嚴重衰退的機翼性能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另一個案例中，透過

FDR觀測到瞬間不正常的姿態及加速度變化，經過比對周圍航機路線以及天氣資

訊，發現是前一架飛機的尾流震波隨著風向來到了事故機的行徑方向上而導致事

故發生。 

最後探討水飄事故的判斷方式，講師準備了一份水飄事故之判斷流程如圖

2.3.8-1 所示，依據此流程依序檢視所有現場及航機事實資料，即可以在初步階

段排除或確認航機是否遭遇到水飄效應發生。以近來本會處理的某一案例為例，

順著流程圖依序發現： 1.航機在跑道上未留下黑色胎痕、2.輪胎上未留下箭型

摩擦痕跡、3.有 FDR 資料可分析、4.與原廠濕滑跑道性能模擬結果相符，因上述

結果而導出了本事故非水飄之結論，即可排除此一議題，免去投注無謂資源於跑

道檢測調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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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1 疑似水飄事故調查判斷流程 

 

2.3.8.2 事故調查中的生醫議題 

本課程主要由從飛機的人員安全帶之種類、設計、碰撞實驗以及一些案例，

探討當今之人員防護裝備設計是否合乎設計時的考量，並討論兒童安全防護、高

齡以及肥胖乘客在事故中之生存性議題。 

課程首先就安全帶進行解說，安全帶之設計目的在載具受到衝擊時不但能將

乘客身體固定在載具上，亦需延長人體於動作至停止之間的時間以分散衝擊力

道，傳統之安全帶為腰帶固定式以及肩、腰固定式之安全帶，近來則有四點固定

式及五點固定式設計安全帶。在碰撞實驗中可以很明顯發現只用腰帶固定之安全

帶之試驗人形，上半身在無任何阻擋之狀態下前傾，以至於臉部撞擊前座之椅

背，相比之下使用肩、腰式安全帶之乘客，在向前移動一小段距離後，被限制在

座椅上而未繼續前傾。安全帶能否固定乘客影響到事故時的生存因素。 

課程提到 2006 年一起 DHC-6 跳傘飛機事故案例，該機在墜毀時前艙受到毀

滅性的破壞，但後艙部分具備生存所需的緩衝空間，只是因為跳傘機之乘客只使

用一條安全索掛在機艙壁上，在衝擊發生的時候機艙壁掛勾承受不了，所有乘客

往前衝而擠在一起，導致原本在前方之乘客受到擠壓而死亡，此案例中如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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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都能固定好而未互相擠壓的話，將提高整個事故的生存率。另外一起直昇機

事故案例中由於該機之座椅設計還是舊的 FAA 法規所訂定的 4g 極限（目前標準

為 14g 以上），而且椅背部分無法完全鎖定。因此在事故發生時，乘客與椅子一

起飛出造成傷亡；另外該椅子使用之舊式安全帶需以旋轉方式解鎖，部分乘員在

不熟悉該解鎖機構之情況下於緊急關頭無法脫離，亦於撞擊之後的火災中造成傷

亡。 

在過去的事故中牽涉到兒童安全方面的議題比較少，FAA現有的規定則允許

24個月以下的兒童可以坐在成人腿上而不需購票，但在衝擊產生時 24個月的兒

童會產生 3.1至 17.8G的作用力在成人身上，一般成人不一定能夠固定住兒童，

因此有了飛行用嬰兒座椅做為替代性方案，只是至今仍未有明確之統計數據能證

明使用安全座椅的兒童較安全，相較之下事故本身之變因更大。 

最後是成人年長者以及肥胖者在事故中的生存性，年長者由於身體較脆弱以

及體力較虛弱，存活性確實是比較低的，加上骨質流失等因素發生骨折等重傷機

率比一般人高出許多。而關於肥胖者通常被認為由於脂肪緩衝的效果具備較高之

生存性，實際上由於下半身離周圍物體較近，受傷的機率更高，在道路事故的統

計上甚至發現，肥胖者上半身受傷之機率比一般人還高，因此肥胖者在事故中具

有更高生存性之假設是錯誤的。 

 

2.3.8.3 火災相關事故 

由於航空器載著大量的燃油，事故發生往往伴隨著火災的發生，因此了解火

之種類、火燒現象、找出起火點、火燒分布模式及物質焚燒後之化學變化，可協

助找出事故可能發生原因。 

火災發生需要三項元素：氧氣、熱源及可燃物，大致可分成 4個階段各階段

溫度與時間關係如下： 

(1) 初始點火階段：起火點之溫度一定要高於外界環境，透過放熱反應、火

花及自燃過程，發生點火此時溫度最低。 

(2) 火苗成長階段：火苗成長速度取決於燃料、氧氣的使用，抑制型的燃燒，

因燃料或氧氣的供應較不足，燃燒速度較慢。快速燃燒的形式為起初燃

燒部分的熱流足以點燃臨近的燃料表面，當有供應足夠氧氣便引起快速

燃燒。 

(3) 完全發展階段：此階段是整個燃燒過程最劇烈、釋放的熱能也最大，整

個過程控制主要端視氧氣量的供給。在這個階段中，未完全燃燒物質將

在最上方，隨著空氣飄浮，當未燃燒物質接觸到易燃物表面時，將再度

引起新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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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衰退階段：當燃料或易燃物質已燒盡，整個燃燒能量開始逐漸衰退，最

後至熄滅。 

 

圖 2.3.8-2火災發生各階段溫度及時間圖 

觀察物質受熱的五項指標如下所示，航空器火災調查溫度對照表如圖

2.3.8-4： 

(1) 底漆變色（Primer Discolorization） 

(2) 表面改變（Surface Change） 

(3) 掃帚狀（Broom strawing）：金屬受熱部分融化後遭受衝擊力量，造成

項掃帚般纖維狀的現象 

(4) 金屬表面變色（Metal Discoloration） 

(5) 穿孔（P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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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3殘骸受熱造成之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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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4航空器火災調查溫度對照表 

可能造成的起火點：電線、燃油洩漏、發動機、貨艙。 

電線起火起因於：電線彎曲、電線接觸、電線破皮、裸露處接觸。電線起火

可由以下特徵進行判定：燒穿電線絕緣體、將電線之絕緣體燒融成球狀、起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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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具有局部性且和起火點材料有關。 

爆炸是快速燃燒且燃燒的氣體由於被侷限於小空間內，當氣體受熱膨漲造成

結構無法承受時，結構產生快速彎曲（外翻），容易造成碎裂，且因爆炸受力不

均，使得殘骸表會常會有皺折存在。 

依以往飛機火燒調查之結果，除飛機因墜毀而發生火燒現象外，航機發生火

燒情況多半因電氣系發生問題而起火，故執行火燒事故調查前，應先熟悉該型機

之電氣系或邀請該型機之電氣系專業人員協助，於現場調查時方能針對該機之電

氣系進行完整詳細之檢查及記錄。 

講師並提供火災及爆炸痕跡練習表，並帶領學員在一事故殘骸進行火災現象

及位置之識別練習，以提升火燒認識之程度。 

 

2.3.9 第九天課程 

2.3.9.1 人為因素調查 

人為因素調查之目的為找出事故肇因是否與人的行為有關，一般從生理、行

為、認知、工作環境等因子著手，甚至擴大至團隊、組織、組織文化等因子，進

而改進人員訓練、作業程序、工作環境、甚至航空器設計等。 

在探討人為因素時，最常運用到的兩個分析模式為 SHELL Model 與 Reason 

Model： 

 SHELL Model 

以人（Live ware）為中心，探討人與人（Live ware－Live ware）、人與軟

體（Live ware－Software）、人與硬體（Live ware－Hardware） 以及人與環境

（Live ware－Environment）間的互動關係，建立 SHELL Model，用來描述人與

機器介面的各種情形，當這些相互關係發生問題、或是無法配合，即有可能發生

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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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1 SHELL Model 名詞介紹 

S = Software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supporting 

systems 

H = Hardware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erson and 

machine or equipment 

E = Environment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L = Live ware The natur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圖 2.3.9-1 SHELL Model 

 Reason Model 

以「起司理論」（Cheese Theory）為代表，此探討組織層級或個人職務上所

產生的「人為失誤」，致使組織各階層產生連鎖失誤，將可能導致飛航安全失控

或飛航事故事件的產生。 

在「起司理論」中，每個環節都如同一片起司，而起司上的空洞代表每一環

節可能發生的失誤。當某一環節發生失誤時，代表光線可以從該空洞穿透該片起

司，若多片起司的空洞正巧可以連成一線，可讓光線自第一片起司穿透至最後一

片，這即表示發生事故。某個環節的失誤是一種自然現象，只要各環節間的失誤

不是正巧發生連鎖效應而連成一線，代表層層關卡皆失守，那麼不幸的事故就不

會發生。因此，只要某一個環節能發揮本身應有的功能，將漏洞空隙填補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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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發揮阻檔功效，不幸事故自然也無從發生起。「起司理論」系統安全管理理

論，不僅適用於航空界，也可運用在任何與安全相關的領域。 

 

圖 2.3.9-2 Swiss Cheese Model 

講師提出在進行人為因素調查時，可以蒐集的 10 項要素資料，供調查人員

參考： 

＊ 記錄事故中人員的每一行動  

＊ 蒐集事故中組員 72小時內活動  

＊ 蒐集組員醫療背景資料  

＊ 藥物酒精檢測  

＊ 檢視並記錄工作環境  

＊ 取得工作上應有表現或性能上的資料，如前一航班中組員的 CVR 聲音，或是

審核資料  

＊ 人為因素證據或資料必須能夠量化並根據事實，調查人員的意見並不能當作

資料  

＊ 由各類面向去廣泛審視人為失誤的發生原因  

＊ 記錄人為失誤發生的因果鏈進而發掘減低失誤的方法  

＊ 蒐集足夠資料進而排除人為因素的可能性亦跟人為因素分析的工作一樣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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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2 調查分組實作訓練 

本課程類似突襲測驗學員過去 8天所學知識之吸收程度。原訂課程預劃以及

提供之講義檔為 AA587 飛航事故案例說明，直到開始授課學員才被通知將進行分

組調查實作，NTSB 訓練中心利用前一晚於訓練中心機庫至停車場外佈置了一虛

擬事故現場如圖 2.3.9-3所示，並提供學員一份虛擬的事故腳本，內容為一通勤

商務航空公司所屬之通勤商務客機，在儀器飛行天候之下迷航，且將 NTSB 停車

場燈光錯認為杜勒斯機場跑道燈，而迫降於 NTSB 訓練中心停車場並撞進機庫之

飛行事故。 

 

圖 2.3.9-3 於虛擬事故現場進行調查的學員 

由學員之中的 NTSB 新進人員挑選一名擔任主任調查官，其他學員隨機打散

分為「現場記錄」、「系統結構」、「飛航操作」、「生還因素」等分組，各組並推選

出該組之召集人，開始協調展開分工作業，依據腳本於現場有另一架直昇機受到

事故波及，因此實作場地中散布著飛機及直昇機之殘骸及零件，調查團隊必須利

用自身對於航空器之知識辨別各別零件原屬之部位。 

在有限的 90 分鐘調查時間內，現場記錄分組依手上能使用之工具進行現場

之測繪，蒐集包括撞擊軌跡、零件散佈情況以及非屬於飛機上之異物等事實資

料，繪製事故現場地圖以獲得初步之航機動態相關資訊。系統結構分組審視主要

殘骸如圖 2.3.9-4，透過殘骸上之線索判斷可能之失效原因，並與飛操分組進入

駕駛艙內記錄各個儀表上的線索。飛操分組則對講師們安排的生還者、飛行員、

航管員等事故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向相關單位要求必要的文件。生還因素分組

則檢視充當罹難者的道具，觀察殘骸內部受損情形並訪談生還者。 

各分組在時限的最後階段進行簡短的內部會議，由各分組召集人彙整該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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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訊，將這些資訊集中到 IIC手上，最後回到教室由 IIC向所有人簡報整個

先遣調查的成果。 

 

圖 2.3.9-4 系統結構分組檢視主要殘骸並交換意見 

透過此次實習活動，讓學員們可以實際體會在有限的現場作業時間之內，如

何透過有效率的分工作業，掌握整體調查作業的重點，並以最低限度的工具掌握

整個現場的概況，以期在未來實際接觸現場時能將這些經驗派上用場。 

 

2.3.9.3 CFIT 可操控飛行撞地 

德法聯合設立的 Tiger Training Center，專為德法共同開發的虎式攻擊直

昇機飛行員提供訓練，本課程講師來自此訓練中心之飛安辦公室，除了具有飛行

教官資格外，亦曾參與過多起直昇機 CFIT 事故之調查，其中包含許多由於飛行

員產生空間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所導致的事故，因此在本課堂上以

一些事故案例，從飛航操作的觀點來解說空間迷向對於 CFIT之肇因。 

根據 2008 年的 Science Daily 統計資料，1994-2003 的十年間美國通用航

空器（General Aviation，GA）事故中，肇因為空間迷向共有 202件，在全體事

故中佔有約 10%的比例，其中 184 件為死亡事故，其事故致死率高達 91%，其中

以目視飛行規則（VFR）飛行於儀器飛行天候（IMC）造成事故者有 83件，83位

飛行員中有 69 位只具有目視飛行員資格，擁有儀器飛行資格的飛行員只有 14

位。 

沒有飛行員會想要冒險於不良天氣中飛行，但在 GA 的案例上，通常可以找

到幾個導致飛行員降低危機意識的因素，比如想多擠出一些任務效能、飛行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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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對該天氣狀況不熟悉，或未具備足夠應對的技術能力、以及為了樂趣而低飛都

是這類事故的危機因子。 

這種情形在天氣多變的山區最容易發生，而在高緯度的地區於冬天時更容易

發生，因為地表被白雪覆蓋，在地面起霧或雲幕下降時，使飛行員失去地平線參

考而造成白視（White Out），此時對於貼近地面的直昇機而言更為危險。 

直昇機與定翼機不同，是處於動態穩定、而非靜態穩定的飛行器，定翼機的

設計通常是先天穩定，飛行員不以外力介入之情形下，自然會回復安定狀態；但

直昇機必須靠飛行員不斷的修正，才不會造成姿態的發散。直昇機在平衡狀態

時，主旋翼產生的力矩由尾旋翼負責抵銷，正常飛行條件下尾旋翼可以依設計產

生抵銷主旋翼力矩的反向力矩，但在直昇機姿態產生不正確變化或操作時，主旋

翼轉動運動在與全機姿態變化角速度結合後，會產生非預期性轉動力矩，造成機

體非預期性偏轉，此時的飛行員已經無法預期直昇機的姿態變，化而導致直昇機

失控造成事故。 

課程就德國陸軍 8671號 BO-105直昇機事故做重點分析：該機於前往訓練區

域時，由於天候惡化折返，在接近基地時突遇能見度驟降，正駕駛失去外部視界

參考，在依據作業程序降低飛行高度，以取回地物視界參考時，在約 30-50呎高

度無參考物狀態下，正駕駛發生空間迷向，直昇機以近 1,000 呎每分的速度下

降，以抬頭的姿勢，28 節的速度撞擊地面後直昇機彈起並產生右偏航，在第二

次觸地時，正駕駛向右踩舵使直昇機向右偏航 180度於雪地上滑行停止。 

調查員發現正駕駛的表現包括：缺乏評估天氣條件、過晚判斷返航的時機、

無備用路線計畫、與航管間之溝通未使用標準的通話術語，導致航管無法正確掌

握航機狀態、未交互確認儀表使下降率過高、未向其他組員尋求協助且進入空間

迷向後亦未告知組員等，而副駕駛亦無法提供有效之提醒及支援，檢視兩人之飛

行紀錄發現：正駕駛已經 89 天未飛行，且之前都是單飛，加上坐在左座（直昇

機正駕駛位置於右邊），而副駕駛是練習飛行員，離前次飛行已經長達 8 個月，

兩人無法建立理想的合作模式，顯然在任務派遣的組員組成上就不是理想狀況。 

而航管塔台握有完整的該區天氣資訊，卻未將天氣的發展狀況主動通知在該

區的航機，也未主動掌握航機位置，僅透過航機自主回報來確認，且在給與降落

方向時有 12 次非恰當的方向指引，亦未對航機提供決策下達的建議，最後更花

太多時間在等待而無任何反應。 

因此在許多漏洞之下，事故隨著威脅穿越層層防護網而產生，調查方向指向

整個組織缺乏整體的安全文化，導致組織成員認為自己是在安全的狀態下，缺乏

狀況警覺而不自知，CFIT事故於是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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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第十天課程 

2.3.10.1 家屬協助 

1990 年代中期先後發生了 US427、Valujet592、TWA800及 AE4184 等數個重

大空難事故，在這些事故中最急迫希望得到相關訊息的家屬們無法得到準確且完

整的資訊，因此開始串聯並向公部門提出他們的訴求，最後美國政府在 1996 年

通過大眾法 104-264 條『空難家庭協助法案』，之後更通過包括『國外航空公司

家庭協助法案』、『鐵路災害家庭支援法案』等等，責成事故調查核心的 NTSB 做

為家屬支援之核心組織，在事故發生時協調業界與 FAA，領導整個家屬協助計畫。 

所謂家屬協助計畫，即為在事故發生的當下，對相關家屬提供他們最迫切需

要的資訊，並提供家屬們必要的實質或心靈上的支援，實際上的作為包括通知家

屬並盡可能提供家屬需要的資訊如救援現況等，與 NGO 或相關單位合作撫慰家

屬，協助返還個人隨身財產等等。 

並不是所有飛航事故都需要啟動家屬協助機制，法律規定需要啟動此機制之

重大事故包括 1.在美國本土發生、2.重大傷亡、3.符合 FAR 121 及 FAR 129 之

本國及外國飛航美國之民航運輸業、4.跨州跨都會鐵路運輸業、高速鐵路事故需

要 NTSB 領導調查之事件。如果牽涉到犯罪事實之事故則由 FBI 負責家屬協助工

作。 

依據聯邦家庭協助作業計畫，明確規定了 NTSB 於上述重大運輸事故發生時

的責任，包括：檢視整個家庭協助進行狀況、與當地機構協同作業、加速罹難者

發現及鑑定作業、責成運輸業者協助作業、在媒體得知以前對家屬揭示目前現場

調查進度等等。 

而在美國本土之外，ICAO CIR 285 提出了航空事故罹難者及家屬協助的作

業準則，會員各國在準備相關計畫時，需考慮家屬接受程度、該設定何種類型的

家屬協助、執行時機、建議的執行者、協助期長短、協助計畫的準備等。依據此

準備，已經具有家庭協助計畫的國家除美國之外，包括：歐盟、巴西、澳洲、韓

國及中國。 

NTSB 負責執行家庭協助的單位是運輸災害協助（TDA）辦公室，TDA 成員在

現場最常面對的挑戰，包括危機溝通及面對罹難者及家屬的作業。危機溝通的目

標在於協助事故之後受到心理創傷的受協助者提出他們的需求、了解受協助者的

選擇、透過了解需求促使受協助者容易獲得協助，以及讓受協助者了解事故之後

的處理流程。一般受協助者不管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會表現出心理創傷的反

應，生理上的反應包括喘不過氣、發抖、頭暈、嘔心、無食慾、疲勞、失眠、作

惡夢、頭痛、胃痛、背痛及哭泣等。心理上則會有震驚及否定、情緒表現、沮喪、

孤獨、混亂、內疚、敵意及忿怒、無力感且無法回復正常生活等。TDA成員們需

要了解這些特徵並掌握與受協助者的良性溝通，了解正確且不正確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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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協助這些家庭渡過危機。 

課程最後以 NTSB 家屬協助計畫之存在意義做總結： 

 法律付予的責任 

 協助導出有助於調查的證據 

 可加強推廣飛航安全觀念 

 家庭協助是正確且該做的事（Right thing to do） 

 

2.3.10.2 媒體關係 

NTSB 公共事務辦公室的任務在促使大眾認識 NTSB 的工作，並且了解 NTSB

對於改善運輸安全的努力。其主要工作內容即為與媒體互動。在過去與媒體之間

的互動通常只需面對新聞媒體記者，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造成今日媒體生態的改

變，成為不安定的野獸：24 小時新聞意味著題材的需求、新聞組織必須迎合大

眾喜好以獲得營收，最重要的是今日新聞的主要目標以報導衝突及譴責以獲得大

眾的注意。因此公共事務辦公室必需謹慎掌握與媒體之間的應對作業，以下介紹

是幾種既定的作業方式。 

現場媒體關係：NTSB 於現場的資料提供方式包括由委員會委員到現場對媒

體簡報、提供媒體拍照的機會（必須在現場遺體及私人物品都移除之後）及

CVR/FDR照片、一對一的電視台訪問，以及透過社群媒體：推特及 Youtube來提

供事故現場的資訊。透過由 NTSB 提供的資料為官方說法，以透明化調查作業取

信於大眾，並避免其他有心人士或是共同調查單位之人員洩露相關調查資訊。現

場提供的資訊也必須是不會變化的事實資料、初步資訊且不包括分析及推測。 

關於聲音資訊的提供上，ATC錄音及 CVR 錄音常被混淆，實際上 ATC 錄音屬

於公開資訊，且通常在事故後幾小時內即會上傳至網路上，也有一些網站專門記

錄 ATC 對話。但是 CVR 聲音包含隱私資訊，受到法律保護，因此 NTSB 需將聲音

轉換為抄件且在公聽會時公開。其他 NTSB 可能會提供的現場資訊，包括：組員

訪談內容、紀錄器中的資訊、關於事故的時間記錄及其他現場發現，以上提供必

須在其他協調調查成員都接獲發布通知之後才能公開，若是已經成立家庭協助中

心，則需要在媒體之前先對家屬簡報。 

在面對媒體採訪時，可以回答之問題，只要是在過去事故能回答的答案，通

常在此次事故一樣能夠回答，不得回答的問題則包括推測性問題、可能性或是帶

有個人意見的問題，同時任何事故中的乘客、組員及關係人員姓名都不得公開，

對於共同參與調查的相關單位如航空公司、機場等人員有時因為需求必須面對媒

體時，亦不能發布任何與調查內容有關之資訊，或是在獲得 IIC授權後透露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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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相關調查資訊。 

NTSB 訓練中心同時有開設飛航事故之溝通管理課程 （ Managing 

Communications Following an Aircraft Accident or Incident），開放給有需

要之相關單位成員參加。 

 

2.3.10.3 委員會議及公聽會 

公聽會重點摘錄如下： 

＊ NTSB 會視調查案的情況召開公聽會議，目的在於透過專家證人的證詞進一

步取得相關事實資料，使資料蒐集更加完整。 

＊ 公聽會可公布已蒐集的資料讓各方確認。  

＊ 由該部門執行長提議經委員會議決議後召開。 

＊ 公聽會通常在事故發生後的六個月內召開。 

＊ 公聽會由委員擔任主席，資深調查員列席，參與的人員包括調查員、協助調

查團成員及邀請出席的專家證人等；媒體、家屬、律師以及保險公司僅可列

席旁聽。 

＊ 公聽會上首先由事故專案調查團隊對證人發問，接著由各協助調查團的發言

人發問，最後由委員們發問。 

＊ 公聽會均為對外公開，公聽會結束後，分組的事實資料報告都將成為 public 

docket，供外界參考取閱。  

＊ 目前 NTSB有兩種形式之公聽會：事故調查相關以及安全議題相關。 

＊ 公聽會前一周通常舉辦會前會，由調查團隊與輔助調查團隊組成，目的在確

認公聽會資料，證人名單，以及公聽會的沙盤推演。 

委員會議重點摘錄如下： 

＊ NTSB 於委員會議中討論事故調查報告，並由委員投票決定報告中的結論、

可能肇因、安全改善建議及是否採納報告。 

＊ 委員們根據調查報告對調查團隊提出問題，最後討論及表決調查報告採納與

否。 

＊ 主任調查官需和技術報告撰寫人將報告依委員們決議修改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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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SB 基於陽光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的精神，委員會

議採公開進行，社會大眾及媒體皆可參加，現場聆聽討論過程，唯獨涉及飛

航組員或船員證照資格的法律相關討論不開放參觀5。 

＊ NTSB 委員會議討論案於委員會議召開前 6至 12周排入行程。 

                                            
5
我國飛安會委員會議原則上每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雖未開放民眾參觀，

每次會議紀錄及結案報告皆公布於網站上提供瀏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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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我國之飛航事故調查法立法精神、飛安會之委員會職責、調查案組織架構、

調查作業流程大致上與 NTSB 相似，兩國最大差異為調查對象，我國法律目前賦

予飛安會的調查對象僅限於民航運輸6，而 NTSB 範圍則較廣，除民航運輸外尚有

陸運、海運、管線等。 

美國是世界上屬一屬二的航空大國，不論是航空器的種類、運用、市場規模

以及相關之運營經驗都執世界之牛耳，對於航空事故之處理經驗及相關技術也是

世界各國的指標。由於航空器本身即是一複雜的系統集合體，航空事故的發生背

後所牽涉的除了系統本身之複雜度之外，更包含了背景環境以及人為因素，許多

事故之肇因並非單一專業所能掌握，故需要各種不同領域之專業共同合作，互相

交換意見方能以最完整的面相來掌握事故的調查方向。 

不管在哪個國家，普通航空業事故率一向遠高於民航運輸業。依據 NTSB 統

計在 2011 年發生之美國國內普通航空器事故有 1,466件，其中死亡事故 263件，

相對之下民航運輸業總共只有 50件，其中死亡事故 16件。我國由於國情之因素，

普通航空業不若美國發達，2012 年至今只有一件普通航空業死亡事故，比例相

對較少，唯一旦事故發生之時容易成為國內媒體之焦點，同時可以用來支援調查

之事實資料，如紀錄器及相關文件資訊幾乎難以取得，加上近年我國普通航空業

由於國土測繪及航拍需求，航機數量開始有成長之趨勢，因此本會事故調查人員

更需要熟悉飛行動力學、飛機系統、結構破壞及事故現場調查等傳統調查方法，

透過 NTSB 調查員豐富的普通航空器調查經驗，來補足自身在普通航空器領域經

驗之不足。 

此次奉派參加 NTSB飛航事故調查基本訓練，在 10天的訓練課程之中透過精

心設計的內容，大至飛航事故調查法源背景、重大飛航事故之整合調查經驗、國

際飛航事故處理等，小至訪談技術、FDR編碼方式、現場殘骸檢視方法等，帶領

學員認識事故調查員所需面對的各個面相；加上參加學員來自各方，除了來自世

界各國之航空公司、軍方、政府機構之外，亦涵蓋飛航操作、飛航管理、飛航安

全等專業人士，可利用課餘時間互相交流，藉此進一步拓展學員的視野。 

                                            
6
適用飛航事故調查法調查範圍之航空器，指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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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1. 於經費允許下本會應持續派員參加飛行性能分析及人因工程等相關訓練以

精進專業領域調查能量。 

2. 涉及 UAS 相關事故，本會應研討 ICAO UAS、ICAO RPAS 手冊、歐盟 SUAS 提

案、FAA SFAR草案及 49 CFR Part.830等規範，積極參與國內 UAS 相關研討，

以因應此類事故未來可能的調查作為。 

3. 為有效完成事故調查及資源管控，本會宜考量比照 NTSB 對非重大飛航事故

之調查模式，以簡化本會二至五級事故之調查程序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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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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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裝備清單 



 

ASC-TRM-12-12-001 
78 



 

ASC-TRM-12-12-001 
79 



 

ASC-TRM-12-12-001 
80 

 

 


